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58號

原      告  黎氏海  

訴訟代理人  林泓帆律師

被      告  佳醫長照社團法人附設高雄市私立佳醫綜合長照機

            構     

法定代理人  蘇秀鑾  

訴訟代理人  胡仁達律師

複代理人    林澤均律師       

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30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19,693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十二，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19,693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05年12月24日起至111年11月29日

止，受僱於被告，擔任看護。勞動部對適用勞動基準法(下

稱勞基法)第84條之一之養護機構，於移工到職日後，雇主

須與移工另行簽定約定書，約定雇主如指派本約定書以外之

工作(含侵入性醫療行為)，本約定書自始無效。而依醫療費

第64條規定，僅能由護士為病人抽痰，然被告自原告到職

起，即要求原告為病人從事抽痰之侵入性醫療行為，故兩造

間應排除約定書之拘束，而回復適用勞基法，不再適用勞基

法第84條之1。爰請求被告給付下列款項：

　⑴加班費新臺幣(下同)863,951元：原告日班工作時間為早上8

時至晚上8時，夜班工作時間為晚上8時至隔日上午8時，午

餐及晚餐時間皆於病房內用餐休息，若有住民發生緊急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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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原告須即時處理，故用餐休息之2小時仍需待命，應列

入工時，然被告僅給付原告2小時之加班費，則自107年1月

起至111年11月止，按各年度之基本工資計算，被告應給付

如114年4月2日準備㈢狀所示之平日加班費611,364元、週六

(休息日)加班費303,896元、週日(例假)加班費258,029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68,816元，扣除被告已支付之加班費334,80

5元後，合計907,300元，原告僅請求863,951元。

　⑵特別休假未休工資45,626元：原告任職期間之特別休假日總

日數為63日，以108年度基本工資每小時96元計算，原告每

日工作12小時，特休未休工資應為72,576元(96元×12時×63

日＝72,576元)，扣除被告已給付26,950元，被告尚應給付

原告45,626元。

　⑶資遣費327,078元：被告未依法給付加班費，原告於111年11

月29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依同法第

17條規定，被告應發給資遣費。原告於111年6月至11月之月

平均工資為54,513元，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327,078元(5

4,513元×6＝327,078元)。　　　

(二)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23萬6,6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於105年12月24日到職，於111年11月29日失去聯絡，曠

職至今。被告原為一所私人設立之高雄家醫護理之家(下稱

佳醫護家)，於106年7月6日與原告簽訂勞動契約，嗣經高雄

市政府衛生局於110年11月29日核准設立佳醫長照社團法人

附設之長照機構，與原告另行簽訂勞動契約。被告於110年1

2月至111年4月期間採取一般正常工時，嗣經111年4月21日

勞資會議依勞基法第30條之1規定決議後，自111年5月1日採

取四週彈性工時，亦即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

日，分配後為每工作日10小時。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前以被告

令原告超時工作及未給付足額加班費等事由為裁罰處分，被

告提起訴願後，經高雄市政府以原行政處分未基於四週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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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制度計算原告之工作時數為由，作成撤銷原行政處分之

訴願決定，已肯認被告得適用四週變形工時制度。另被告僅

要求原告針對住民口腔中之口水進行抽吸行為，縱有痰水一

併抽出亦與真正之「抽痰」不同，且參以衛生福利部函文，

非醫事人員執行口腔分泌物清潔，並未涉及醫療專業，僅係

個案身體照顧服務，得由非醫事人員進行，原告指稱於受僱

時曾為病人進行侵入性醫療行為云云，當有誤會。茲就原告

之請求分述如下：

　⑴加班費：原告工作時間，日班是從上午8時至下午8時，夜班

為下午8時至隔日上午8時，依被告所頒「各班工作內容及流

程」，均有給予原告各2小時之休息時間，然因原告工作性

質之故，無法同樓層之所有照服員同時休息，故休息時間2

小時係彈性安排，同樓層之照服員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

段即可，倘住民於表定休息時間有需求，即有未休息之照服

員提供協助，休息中之照服員無須待命或工作。被告機構內

擺放有沙發及桌椅之空間，可供照服員休息，另於機構9樓

有休息室（內有沙發、音響設備及淋浴間）供外籍照服員使

用，足證被告確有提供工作場所以外之適當場所供原告休

息，夜班照服員會於住民房間內之輪椅上或躺在沙發上睡

覺，被告實未限制外籍照服員之休息場所。至於被告於107

年1月至111年11月間，各年度已給付之加班費各為105,541

元、121,297元、141,579元、161,753元、191,949元，合計

722,119元。

　⑵特休未休工資：原告於任職期間皆未申請特休假，故被告就

原告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已依原告當時之工資核給原告，

　　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為無理由。

　⑶資遣費：原告以被告未按勞基法規定給付工作報酬為其請求

資遣費之依據，惟被告就原告在職期間之加班費與特休未休

工資皆已給付，原告請求資遣費，並無理由。

(二)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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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其自105年12月24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照服員，

其不論從事日班或夜班工作，工作時間皆為12小時，其中2

小時之用餐休息時間仍須待命處理住民之事務，應計入工作

時間計算加班費，然被告未給付該2小時之加班費，亦未給

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等語。被告則以依其所頒「各班工作內

容及流程」，日、夜班均有給予原告各2小時之休息時間

（下稱表訂休息時間），然因工作性質之故，同樓層之所有

照服員無法同時休息，故休息時間2小時係彈性安排，同樓

層之照服員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即可，休息中之照服

員無須待命或工作，而特休未休工資亦已於每年度給付完畢

等語置辯。是本件爭點為表訂或輪流休息時間是否為待命時

間，而應計入工作時間？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之加班

費，有無理由？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是否有

理？原告以被告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終止契約，並請

求被告給付資遣費，是否有據？　　

(二)按勞動契約乃勞工提供勞務以換取雇主提供報酬，工作時間

不僅包括勞工實際提供勞務之時間，亦包括勞工係處於雇主

得隨時指揮監督命令其提供勞務狀態之時間，是休息時間乃

指勞工得自由活動，不受雇主指揮監督支配之時間（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95號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所謂工

作時間，一般係指勞工於雇主指揮監督下受拘束、提供勞務

予雇主之時間，惟除勞工實際工作之時間外，勞工猶置於雇

主指揮監督下，雖未實際服勞務，然勞工仍處於隨時準備提

供勞務的狀態之「待命時間」，因無法完全自由支配利用時

間，亦應列屬工作時間。又考量休息時間應屬勞工得充分完

全自由利用之時間，其應具備「免除勞工任何型態的勞動」

及「免除勞工準備提出勞務義務之狀態」等特徵，如休息時

間欠缺可預測性，致勞工未能知悉休息時間之起迄時段，無

從獲悉何時可開始中斷預備提供勞務之情態，或勞工之職務

具有無法中斷之特性，雇主亦未設置可予替換、支援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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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可認勞工於前開情事下，並無拒絕提供勞務之自由

或可能性，仍處於隨時預備提出勞務之狀態，此等時段即非

勞工得完全自由利用之休息時間。又「待命時間」是因勞工

未被雇主免除準備提出勞務義務之狀態，故認定仍屬置於雇

主指揮監督之下之「工作時間」，至勞工於實際待命時間

中，處於間歇性或長期未實際提出勞務之狀態，並不影響勞

工於該等時間內，遇有約定情形，即需隨時提出勞務之義

務，自不因勞工於待命時間未實際提出勞務，即更易「待命

時間」為「休息時間」。經查：

　⑴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曾對被告實施勞動檢查，依原告於檢查時

陳稱：工作時間有2個時段，分別為白班(08:00至20:00)及

晚班(20:00至08:00)，每班休息2個小時，白班休息時間表

訂為11:30至12:30及17:00至18:00，晚班休息時間表訂為0

0:00至01:00及03:00至04:00。但實際上並不能離開工作場

所，均須於現場待命；雖然每個區域會有3人一同出勤 (最

多4人），但休息時間單位並沒有給予輪休時間，且用餐時

間也只能在工作場所一邊用餐一邊注意住民是否有需服務的

部分，工作時間均不可離開單位場所或外出用餐等；我們休

息時間如果沒事可以在走樓靠近門口的位置休息，這位置是

單位安排的，雖然我可能在那時間使用手機或短暫休息，但

實際上我是必須隨時待命並注意住民是否有問題需要協助，

如果住民有需要我得馬上停止休息去處理等語（卷二第172

頁）。外籍照服員陳氏幸陳稱：工作時間為早班08:00-20:0

0，晚班的工作時間為20:00-08:00，休息時間不可離開工作

場所及外出，如有住民須協助均須隨時待命，休息時間如遇

有住民須協助僅能自己處理，因為都是責任制，沒有其他人

手協助，休息時都坐在7樓，阿公阿媽按鈴即須處理等語

（卷二第176頁）。本國籍照服員許美玲陳稱：工作時間為0

8:00至17:00，休息時間為12:00-13:00，休息時間可外出，

只是我習慣在裡面休息用餐，沒有休息室，但有空間可自由

休息，休息時間因尚有一班08:30-17:30的同仁在，所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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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休息時住民有問題，另外一班同仁可協助，所以休息時是

可以完全休息，不須待命等語（卷二第177頁）。護理師許

富智陳稱：工作時間為08:00至16:00，中間有用餐半小時，

休息時間如有長輩需幫忙仍須協助，休息時間不可外出，因

為我負責3樓的樓層有2個，所以休息時如有須協助會是另一

個護理師先處理，如人力不足我也須去協助，另外照服員人

數較多，所以原則上我們作自己的工作，不會去協助照服員

等語（卷二第179頁）。另證人蘇慧婷於本院證稱：伊在被

告機構擔任護理師，機構是三班制，每個班別8小時，伊固

定上大夜班，凌晨12點到早上8點，有時候也會上白班；護

理師沒有表定的休息時間，自己找時間休息，休息時間不一

定，要看當天的狀況，有時候可以休息到半小時左右；休息

時遇到住民需要協助，伊等會過去看要協助什麼事情，伊等

能做就會幫忙做；休息時間是沒有外出，機構沒有跟伊說不

能外出，機構中午12點到1點有提供膳食，伊都會在機構用

餐，伊先去餐廳包便當再拿到護理站，等空閒時再用餐，用

餐途中，如果有住民要協助，伊等要先去協助住民；兩班制

照服員有表定的休息時間，現階段白班休息時間是11點30分

到12點30分，還有一個時段，夜班的休息時間不固定，但是

他們是彈性休息，有時候事情先做完就休息，有時候是輪流

休息，照服員如果在休息時間遇到住民需要協助，會找還沒

有休息的人員去幫忙處理，照服員在用餐時，遇到住民需要

協助時，有些人會停止用餐去協助住民，有些人不會；伊沒

有看過照服員上班時間外出；夜班照服員，遇到緊急狀況，

休息時也會去幫忙，有時候睡著的人叫不醒，都是沒有睡著

的人去幫忙，事情結束後，他們會補休息等語（卷三第278

至281頁）。

　⑵查被告之服務項目為社區式（日間照顧）、機構住宿式（全

日型服務），服務對象包括日間照顧（失能、失智混合服

務）、全日型服務（一般失能、管路、造廔口、植物人、長

期臥床），有被告機構設立許可證書可按（卷一第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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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約定，原告之工作內容為機構看護

工，在機構從事收容之身心障礙者或病患日長照顧等相關事

務工作（卷一第76頁）。且由被告機構就照服員、護理師之

工作時段分為二班制日、夜班各12小時，三班制各8小時，

可知被告機構需提供前揭住民24小時之服務。被告機構雖有

表訂休息時間，然被告自承因工作性質之故，同樓層之所有

照服員無法於表訂休息時間同時休息，惟辯稱休息時間2小

時係彈性安排，由同樓層之照服員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

段，休息中之照服員無須待命或工作等語。然所謂「內部自

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之執行方式為何，被告機構並無任何

規範可資依循，以確保照服員能享有完全自由支配利用之休

息時間，而不必處於隨時注意並準備提供勞務的狀態。而就

實際狀況，依原告所陳，單位並沒有給予輪休時間，其只能

在工作場所一邊用餐一邊注意住民是否需要服務，如果住民

有需要，須馬上停止休息去處理。外籍照服員陳氏幸亦稱，

休息時間如有住民須協助須隨時待命，沒有其他人手協助，

阿公阿媽按鈴即須處理。護理師許富智則稱休息時，如人力

不足也須去協助。護理師蘇慧婷則證述護理師沒有表訂休息

時間，自己找時間休息，休息時遇到住民需要協助，會去看

要協助什麼事情，用餐途中如果有住民要協助，要先去協助

住民，照服員如果在休息用餐時間遇到住民需要協助，會找

還沒有休息的人員幫忙處理，有些人會停止用餐去協助住

民，有些人不會，夜班照服員遇到緊急狀況，休息時也會去

幫忙。可知原告及陳氏幸等二班制之外籍照服員間並無被告

所稱「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之情形，照服員或護理

師於用餐休息時間如遇住民有照護需求仍應及時提供服務，

此時雖可先由尚未用餐休息之人員提供服務，然如人力不足

時，其他尚在用餐休息之人員亦需停止用餐休息隨時提供勞

務，即使於服務完畢後之所謂補休時間亦可能隨時因住民有

協助需求而需即時提供服務。是被告就所謂「內部自行輪流

安排休息時段」，於制度上並未安排輪休之次序及足夠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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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於休息時間替代休息人員待命，原告仍須視情況隨時

協助看顧住民，足認原告在此期間內仍不得依其意志自由運

用支配其時間，而係處於隨時準備提供勞務之狀態，自屬待

命時間，應計入工作時間。　　

(三)又本院如認定原告無休息時間，原告之加班日期及時數依原

告民事準備狀之加班時數表所載（卷三第119至146頁），而

不論原告有無實施4週變形工時，原告每日正常工時均為8小

時，差別在於正常工時於7天內應有一例一休，4週變形工時

則每2週應有2日例假，每4週應有8日休息日及例假，但年度

應休之例假、休息日及國定假日之日數均無不同，為方便計

算，兩造同意按月計算原告有無足夠之例假、休息日及國定

假日，如無足夠之休假，則先充國定假日、例假，再充休息

日（卷四第47頁）。本件原告每一工作日之工作時間為12小

時，並無休息時間，業如前述，則自107年1月1日起至111年

11月28日止，原告於平日、國定假日、例假及休息日延長工

時之加班費應如附表一所示，合計109萬4,734元。被告主張

其薪資結構中，「平日加班」、「免稅加班」為平日加班2

小時加班費，「國定假日」、「假日」為國定假日加班費，

「特別津貼1」為休息日加班費，「特別津貼2」為平日第

3、4小時加班費， 「特別津貼3」為例假日加班費，並依此

計算原告於107年1月至111年11月所受領之加班費合計722,1

19元（卷三第353至383頁），原告就上開薪資結構及被告依

上開薪資結構計算已給付之加班費金額均無爭執（卷四第46

頁），則原告之加班費109萬4,734元扣除被告已給付之722,

119元後，原告得請求之加班費為372,615元。

(四)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

三日。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三、二年以上三年

未滿者，十日。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勞

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

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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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23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

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

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本法

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

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

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

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

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

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38

條第1、4、5、6項、同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

1、2目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任職期間之特別休假日總

日數為63日，原告每日工作12小時，特休未休工資應為72,5

76元，扣除被告已給付26,950元，被告尚應給付原告45,626

元。被告則辯稱已給付原告如被證18所示之特休未休工資合

計50,449元等語。查原告正常工作時間為8小時，另4小時為

延長工時，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原告之

特休未休工資應以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

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計算，原告主張應以

　　其每日工作12小時計算特休未休工資，應非有理。經本院計

算原告任職期間之特休未休日數及工資應如附表二所示合計

　　49,863元，而被告已給付原告如被證18所示之特休未休工資

合計50,449元（卷二第43頁），原告亦不爭執有受領50,449

元之事實，惟主張不清楚其名目為何（卷三第276頁）。經

核被證18所載原告任職期間之特休未休金額，與附表二所計

算之金額大致相符，僅原告109年12月24日至110年12月23日

之特休未休工資，被告係以111年度之基本工資計算及小數

點以下是否4捨5入而有些微差異，原告復未能說明其於每年

度係基於何名目受領該筆款項，則被告辯稱其已給付原告任

職期間之特休未休工資50,449元，應堪採信。是本件被告並

無短少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

工資差額45,626元，即非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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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五、雇

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不供

給充分之工作者。」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次

按勞工依勞基法第14條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發給

勞工資遣費，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17條定有明

文。又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勞工適用本

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

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

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

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

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

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查被告未依法給付原

告延長工時工資，業如前述，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

款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尚無不合。原告

　　任職起日為105年12月24日，至勞動契約終止日即111年11月

29日止，年資為5年又336日，原告離職前6個月即111年5月2

9日至同年11月28日之工資如附表三所示，平均工資為49,57

7元，原告所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47,078元【49,577元×1/2×

(5＋336/360)＝147,078元】。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372,615元、資遣費

147,078元，合計519,69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

2年5月3日（卷一第4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年息

5％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之

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第1項係法院就勞工

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

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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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法庭法　官  鍾淑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蔡蓓雅　 

  

附表一：107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

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

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

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

加班

(日數)

例假日

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1 4 4 8 1 0 0 22

2 5 4 4 8 4 1 0 15

3 0 5 4 9 0 0 0 22

4 2 4 5 7 2 2 0 19

5 1 4 4 8 0 1 0 22

6 1 5 4 8 1 1 0 20

7 0 4 5 7 0 2 0 22

8 0 4 4 7 0 1 0 23

9 1 5 5 8 1 2 0 19

10 1 4 4 8 1 0 0 22

11 0 4 4 7 0 1 0 22

12 0 5 5 6 0 4 0 21

總計 　 　 　 　 10 15 0 249

備註:

107年度基本工資為22,000元，每小時工資為92元【22,000/240=92元；元以

下四捨五入，下同】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2,880元【10×(92×8×1+92×2×4/3+92×2×5/3)=12,880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32,190元【15×(92×2×4/3+92×6×5/3+92×4×8/3)=32,190元】

平日加班費為137,448元【249×(92×2×4/3+92×2×5/3)=137,448元】

107年度加班費總計為182,5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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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加班費

 

109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

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

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

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

加班

(日數)

例假日

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1 4 4 8 1 0 0 22

2 5 4 4 7 3 3 0 15

3 0 5 5 7 0 3 0 21

4 2 4 4 6 2 2 0 20

5 1 4 4 8 1 0 0 22

6 1 5 5 9 1 1 0 19

7 0 4 4 8 0 0 0 23

8 0 5 4 8 0 1 0 22

9 1 4 5 7 1 2 0 20

10 1 4 4 8 0 1 0 22

11 0 5 4 9 0 0 0 21

12 0 4 5 9 0 0 0 22

總計 　 　 　 　 9 13 0 249

備註:

108年度基本工資為23,100元，每小時工資為96元【23,100/240=96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2,096元【9×(96×8×1+96×2×4/3+96×2×5/3)=12,096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29,120元【13×(96×2×4/3+96×6×5/3+96×4×8/3)=29,120元】

平日加班費為143,424元【249×(96×2×4/3+96×2×5/3)=143,424元】

108年度加班費總計為184,640元。

月份 國定假

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

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

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

加班

(日數)

例假日

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5 4 4 9 3 1 0 18

2 1 5 4 7 1 2 0 19

3 0 4 5 7 0 2 0 22

4 2 4 4 7 2 1 0 20

5 1 5 5 7 1 3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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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加班費

6 1 4 4 6 1 2 0 21

7 0 4 4 7 0 1 0 23

8 0 5 5 6 0 4 0 21

9 0 4 4 6 0 2 0 22

10 2 5 4 7 1 3 0 20

11 0 4 5 7 0 2 0 21

12 0 4 4 10 0 0 0 21

總計 　 　 　 　 9 23 0 248

備註:

109年度基本工資為23,800元，每小時工資為99元【23,800/240=99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2,474元【9×(99×8×1+99×2×4/3+99×2×5/3)=12,474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53,130元【23×(99×2×4/3+99×6×5/3+99×4×8/3)=53,130元】

平日加班費為147,312元【248×(99×2×4/3+99×2×5/3)=147,312元】

109年度加班費總計為212,916元。

月份 國定假

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

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

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

加班

(日數)

例假日

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1 5 5 7 1 3 0 20

2 5 4 4 7 3 3 0 15

3 0 4 4 7 0 1 0 23

4 2 4 4 5 2 3 0 20

5 1 5 5 5 1 5 0 20

6 1 4 4 7 1 1 0 21

7 0 5 4 6 0 3 0 22

8 0 4 5 6 0 3 0 22

9 1 4 4 4 1 4 0 21

10 1 5 5 4 0 5 2 20

11 0 4 4 6 0 2 0 22

12 0 4 4 6 0 2 0 23

總計 　 　 　 　 9 35 2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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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加班費

備註:

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每小時工資為100元【24,000/240=100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2,600元【9×(100×8×1+100×2×4/3+100×2×5/3)=12,600

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81,690元【35×(100×2×4/3+100×6×5/3+100×4×8/3)=81,690

元】

例假日加班費為2,800元【2×(100×8×1+100×2×4/3+100×2×5/3)=2,800元】

平日加班費為149,400元【249×(100×2×4/3+100×2×5/3)=149,400元】

110年度加班費總計為246,490元。

月份 國定假

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

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

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

加班

(日數)

例假日

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2 5 5 5 2 5 0 19

2 4 4 4 4 4 4 0 16

3 0 4 4 5 0 3 0 23

4 2 5 4 5 2 4 0 19

5 1 4 5 5 1 4 0 21

6 1 4 4 4 1 4 0 21

7 0 5 5 5 0 5 0 21

8 0 4 4 4 0 4 0 23

9 1 4 4 5 0 4 0 21

10 1 5 5 5 1 5 0 20

11 0 4 4 5 0 3 0 21

總計 　 　 　 　 11 45 0 225

備註:

111年度基本工資為25,250元，每小時工資為105元【25,250/240=105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6,170元【11×(105×8×1+105×2×4/3+105×2×5/3)=16,170

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110,250元【45×(105×2×4/3+105×6×5/3+105×4×8/3)=110,25

0元】

平日加班費為141,750元【225×(105×2×4/3+105×2×5/3)=141,750元】

111年度加班費總計為268,1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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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附表三

特別休假期間 日數 每月工資/每日工資 金額(日數×每

日工資)

106.6.24-106.12.23 3 21,009元/700元 2,100元

106.12.24-107.12.23 7 22,000元/733元 5,131元

107.12.24-108.12.23 10 23,100元/770元 7,700元

108.12.24-109.12.23 14 23,800元/793元 11,102元

109.12.24-110.12.23 14 24,000元/800元 11,200元

110.12.24-111.12.23 15 25,250元/842元 12,630元

合計 49,863元

日期 基本

薪資

平日

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費

國定假日

加班　　

(日數)

國定假日

加班費

休息日

加班

(日數)

休息日

加班費

總額

111年5月29日

至

111年5月31日

25,250 21 13,230 1 1,470 4 9,800 4,815

【(25,250+13,230+

1,470+9,800)×3/31=

4,815】

111年6月 25,250 21 13,230 1 1,470 4 9,800 49,750

111年7月 25,250 21 13,230 0 0 5 12,250 50,730

111年8月 25,250 23 14,490 0 0 4 9,800 49,540

111年9月 25,250 21 13,230 0 0 4 9,800 48,280

111年10月 25,250 20 12,600 1 1,470 5 12,250 51,570

111年11月1日

至

111年11月28日

25,250 21 13,230 0 0 3 7,350 42,775

【(25,250+13,230+

7,350)×28/30=42,77

5】

總計 　 　 　 　 　 　 　 297,460

備註:

111年度基本工資為25,250元，每小時工資為105元。【25,250/240=105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一天為1,470元【105×8×1+105×2×4/3+105×2×5/3=1,470元】

休息日加班費一天為2,450元【105×2×4/3+105×6×5/3+105×4×8/3=2,450元】

平日加班費一天為630元【105×2×4/3+105×2×5/3=630元】 

平均工資為49,577元【297,460÷6＝49,5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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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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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58號
原      告  黎氏海  
訴訟代理人  林泓帆律師
被      告  佳醫長照社團法人附設高雄市私立佳醫綜合長照機
            構      
法定代理人  蘇秀鑾  
訴訟代理人  胡仁達律師
複代理人    林澤均律師        
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19,693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十二，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19,69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05年12月24日起至111年11月29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看護。勞動部對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4條之一之養護機構，於移工到職日後，雇主須與移工另行簽定約定書，約定雇主如指派本約定書以外之工作(含侵入性醫療行為)，本約定書自始無效。而依醫療費第64條規定，僅能由護士為病人抽痰，然被告自原告到職起，即要求原告為病人從事抽痰之侵入性醫療行為，故兩造間應排除約定書之拘束，而回復適用勞基法，不再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爰請求被告給付下列款項：
　⑴加班費新臺幣(下同)863,951元：原告日班工作時間為早上8時至晚上8時，夜班工作時間為晚上8時至隔日上午8時，午餐及晚餐時間皆於病房內用餐休息，若有住民發生緊急狀況，原告須即時處理，故用餐休息之2小時仍需待命，應列入工時，然被告僅給付原告2小時之加班費，則自107年1月起至111年11月止，按各年度之基本工資計算，被告應給付如114年4月2日準備㈢狀所示之平日加班費611,364元、週六(休息日)加班費303,896元、週日(例假)加班費258,029元、國定假日加班費68,816元，扣除被告已支付之加班費334,805元後，合計907,300元，原告僅請求863,951元。
　⑵特別休假未休工資45,626元：原告任職期間之特別休假日總日數為63日，以108年度基本工資每小時96元計算，原告每日工作12小時，特休未休工資應為72,576元(96元×12時×63日＝72,576元)，扣除被告已給付26,950元，被告尚應給付原告45,626元。
　⑶資遣費327,078元：被告未依法給付加班費，原告於111年11月29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依同法第17條規定，被告應發給資遣費。原告於111年6月至11月之月平均工資為54,513元，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327,078元(54,513元×6＝327,078元)。　　　
(二)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23萬6,6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於105年12月24日到職，於111年11月29日失去聯絡，曠職至今。被告原為一所私人設立之高雄家醫護理之家(下稱佳醫護家)，於106年7月6日與原告簽訂勞動契約，嗣經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於110年11月29日核准設立佳醫長照社團法人附設之長照機構，與原告另行簽訂勞動契約。被告於110年12月至111年4月期間採取一般正常工時，嗣經111年4月21日勞資會議依勞基法第30條之1規定決議後，自111年5月1日採取四週彈性工時，亦即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分配後為每工作日10小時。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前以被告令原告超時工作及未給付足額加班費等事由為裁罰處分，被告提起訴願後，經高雄市政府以原行政處分未基於四週變形工時制度計算原告之工作時數為由，作成撤銷原行政處分之訴願決定，已肯認被告得適用四週變形工時制度。另被告僅要求原告針對住民口腔中之口水進行抽吸行為，縱有痰水一併抽出亦與真正之「抽痰」不同，且參以衛生福利部函文，非醫事人員執行口腔分泌物清潔，並未涉及醫療專業，僅係個案身體照顧服務，得由非醫事人員進行，原告指稱於受僱時曾為病人進行侵入性醫療行為云云，當有誤會。茲就原告之請求分述如下：
　⑴加班費：原告工作時間，日班是從上午8時至下午8時，夜班為下午8時至隔日上午8時，依被告所頒「各班工作內容及流程」，均有給予原告各2小時之休息時間，然因原告工作性質之故，無法同樓層之所有照服員同時休息，故休息時間2小時係彈性安排，同樓層之照服員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即可，倘住民於表定休息時間有需求，即有未休息之照服員提供協助，休息中之照服員無須待命或工作。被告機構內擺放有沙發及桌椅之空間，可供照服員休息，另於機構9樓有休息室（內有沙發、音響設備及淋浴間）供外籍照服員使用，足證被告確有提供工作場所以外之適當場所供原告休息，夜班照服員會於住民房間內之輪椅上或躺在沙發上睡覺，被告實未限制外籍照服員之休息場所。至於被告於107年1月至111年11月間，各年度已給付之加班費各為105,541元、121,297元、141,579元、161,753元、191,949元，合計722,119元。
　⑵特休未休工資：原告於任職期間皆未申請特休假，故被告就原告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已依原告當時之工資核給原告，
　　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為無理由。
　⑶資遣費：原告以被告未按勞基法規定給付工作報酬為其請求資遣費之依據，惟被告就原告在職期間之加班費與特休未休工資皆已給付，原告請求資遣費，並無理由。
(二)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其自105年12月24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照服員，其不論從事日班或夜班工作，工作時間皆為12小時，其中2小時之用餐休息時間仍須待命處理住民之事務，應計入工作時間計算加班費，然被告未給付該2小時之加班費，亦未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等語。被告則以依其所頒「各班工作內容及流程」，日、夜班均有給予原告各2小時之休息時間（下稱表訂休息時間），然因工作性質之故，同樓層之所有照服員無法同時休息，故休息時間2小時係彈性安排，同樓層之照服員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即可，休息中之照服員無須待命或工作，而特休未休工資亦已於每年度給付完畢等語置辯。是本件爭點為表訂或輪流休息時間是否為待命時間，而應計入工作時間？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之加班費，有無理由？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是否有理？原告以被告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終止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是否有據？　　
(二)按勞動契約乃勞工提供勞務以換取雇主提供報酬，工作時間不僅包括勞工實際提供勞務之時間，亦包括勞工係處於雇主得隨時指揮監督命令其提供勞務狀態之時間，是休息時間乃指勞工得自由活動，不受雇主指揮監督支配之時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95號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所謂工作時間，一般係指勞工於雇主指揮監督下受拘束、提供勞務予雇主之時間，惟除勞工實際工作之時間外，勞工猶置於雇主指揮監督下，雖未實際服勞務，然勞工仍處於隨時準備提供勞務的狀態之「待命時間」，因無法完全自由支配利用時間，亦應列屬工作時間。又考量休息時間應屬勞工得充分完全自由利用之時間，其應具備「免除勞工任何型態的勞動」及「免除勞工準備提出勞務義務之狀態」等特徵，如休息時間欠缺可預測性，致勞工未能知悉休息時間之起迄時段，無從獲悉何時可開始中斷預備提供勞務之情態，或勞工之職務具有無法中斷之特性，雇主亦未設置可予替換、支援之職務代理人，可認勞工於前開情事下，並無拒絕提供勞務之自由或可能性，仍處於隨時預備提出勞務之狀態，此等時段即非勞工得完全自由利用之休息時間。又「待命時間」是因勞工未被雇主免除準備提出勞務義務之狀態，故認定仍屬置於雇主指揮監督之下之「工作時間」，至勞工於實際待命時間中，處於間歇性或長期未實際提出勞務之狀態，並不影響勞工於該等時間內，遇有約定情形，即需隨時提出勞務之義務，自不因勞工於待命時間未實際提出勞務，即更易「待命時間」為「休息時間」。經查：
　⑴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曾對被告實施勞動檢查，依原告於檢查時陳稱：工作時間有2個時段，分別為白班(08:00至20:00)及晚班(20:00至08:00)，每班休息2個小時，白班休息時間表訂為11:30至12:30及17:00至18:00，晚班休息時間表訂為00:00至01:00及03:00至04:00。但實際上並不能離開工作場所，均須於現場待命；雖然每個區域會有3人一同出勤 (最多4人），但休息時間單位並沒有給予輪休時間，且用餐時間也只能在工作場所一邊用餐一邊注意住民是否有需服務的部分，工作時間均不可離開單位場所或外出用餐等；我們休息時間如果沒事可以在走樓靠近門口的位置休息，這位置是單位安排的，雖然我可能在那時間使用手機或短暫休息，但實際上我是必須隨時待命並注意住民是否有問題需要協助，如果住民有需要我得馬上停止休息去處理等語（卷二第172頁）。外籍照服員陳氏幸陳稱：工作時間為早班08:00-20:00，晚班的工作時間為20:00-08:00，休息時間不可離開工作場所及外出，如有住民須協助均須隨時待命，休息時間如遇有住民須協助僅能自己處理，因為都是責任制，沒有其他人手協助，休息時都坐在7樓，阿公阿媽按鈴即須處理等語（卷二第176頁）。本國籍照服員許美玲陳稱：工作時間為08:00至17:00，休息時間為12:00-13:00，休息時間可外出，只是我習慣在裡面休息用餐，沒有休息室，但有空間可自由休息，休息時間因尚有一班08:30-17:30的同仁在，所以如果休息時住民有問題，另外一班同仁可協助，所以休息時是可以完全休息，不須待命等語（卷二第177頁）。護理師許富智陳稱：工作時間為08:00至16:00，中間有用餐半小時，休息時間如有長輩需幫忙仍須協助，休息時間不可外出，因為我負責3樓的樓層有2個，所以休息時如有須協助會是另一個護理師先處理，如人力不足我也須去協助，另外照服員人數較多，所以原則上我們作自己的工作，不會去協助照服員等語（卷二第179頁）。另證人蘇慧婷於本院證稱：伊在被告機構擔任護理師，機構是三班制，每個班別8小時，伊固定上大夜班，凌晨12點到早上8點，有時候也會上白班；護理師沒有表定的休息時間，自己找時間休息，休息時間不一定，要看當天的狀況，有時候可以休息到半小時左右；休息時遇到住民需要協助，伊等會過去看要協助什麼事情，伊等能做就會幫忙做；休息時間是沒有外出，機構沒有跟伊說不能外出，機構中午12點到1點有提供膳食，伊都會在機構用餐，伊先去餐廳包便當再拿到護理站，等空閒時再用餐，用餐途中，如果有住民要協助，伊等要先去協助住民；兩班制照服員有表定的休息時間，現階段白班休息時間是11點30分到12點30分，還有一個時段，夜班的休息時間不固定，但是他們是彈性休息，有時候事情先做完就休息，有時候是輪流休息，照服員如果在休息時間遇到住民需要協助，會找還沒有休息的人員去幫忙處理，照服員在用餐時，遇到住民需要協助時，有些人會停止用餐去協助住民，有些人不會；伊沒有看過照服員上班時間外出；夜班照服員，遇到緊急狀況，休息時也會去幫忙，有時候睡著的人叫不醒，都是沒有睡著的人去幫忙，事情結束後，他們會補休息等語（卷三第278至281頁）。
　⑵查被告之服務項目為社區式（日間照顧）、機構住宿式（全日型服務），服務對象包括日間照顧（失能、失智混合服務）、全日型服務（一般失能、管路、造廔口、植物人、長期臥床），有被告機構設立許可證書可按（卷一第73頁）。又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約定，原告之工作內容為機構看護工，在機構從事收容之身心障礙者或病患日長照顧等相關事務工作（卷一第76頁）。且由被告機構就照服員、護理師之工作時段分為二班制日、夜班各12小時，三班制各8小時，可知被告機構需提供前揭住民24小時之服務。被告機構雖有表訂休息時間，然被告自承因工作性質之故，同樓層之所有照服員無法於表訂休息時間同時休息，惟辯稱休息時間2小時係彈性安排，由同樓層之照服員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休息中之照服員無須待命或工作等語。然所謂「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之執行方式為何，被告機構並無任何規範可資依循，以確保照服員能享有完全自由支配利用之休息時間，而不必處於隨時注意並準備提供勞務的狀態。而就實際狀況，依原告所陳，單位並沒有給予輪休時間，其只能在工作場所一邊用餐一邊注意住民是否需要服務，如果住民有需要，須馬上停止休息去處理。外籍照服員陳氏幸亦稱，休息時間如有住民須協助須隨時待命，沒有其他人手協助，阿公阿媽按鈴即須處理。護理師許富智則稱休息時，如人力不足也須去協助。護理師蘇慧婷則證述護理師沒有表訂休息時間，自己找時間休息，休息時遇到住民需要協助，會去看要協助什麼事情，用餐途中如果有住民要協助，要先去協助住民，照服員如果在休息用餐時間遇到住民需要協助，會找還沒有休息的人員幫忙處理，有些人會停止用餐去協助住民，有些人不會，夜班照服員遇到緊急狀況，休息時也會去幫忙。可知原告及陳氏幸等二班制之外籍照服員間並無被告所稱「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之情形，照服員或護理師於用餐休息時間如遇住民有照護需求仍應及時提供服務，此時雖可先由尚未用餐休息之人員提供服務，然如人力不足時，其他尚在用餐休息之人員亦需停止用餐休息隨時提供勞務，即使於服務完畢後之所謂補休時間亦可能隨時因住民有協助需求而需即時提供服務。是被告就所謂「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於制度上並未安排輪休之次序及足夠之人力，可於休息時間替代休息人員待命，原告仍須視情況隨時協助看顧住民，足認原告在此期間內仍不得依其意志自由運用支配其時間，而係處於隨時準備提供勞務之狀態，自屬待命時間，應計入工作時間。　　
(三)又本院如認定原告無休息時間，原告之加班日期及時數依原告民事準備狀之加班時數表所載（卷三第119至146頁），而不論原告有無實施4週變形工時，原告每日正常工時均為8小時，差別在於正常工時於7天內應有一例一休，4週變形工時則每2週應有2日例假，每4週應有8日休息日及例假，但年度應休之例假、休息日及國定假日之日數均無不同，為方便計算，兩造同意按月計算原告有無足夠之例假、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如無足夠之休假，則先充國定假日、例假，再充休息日（卷四第47頁）。本件原告每一工作日之工作時間為12小時，並無休息時間，業如前述，則自107年1月1日起至111年11月28日止，原告於平日、國定假日、例假及休息日延長工時之加班費應如附表一所示，合計109萬4,734元。被告主張其薪資結構中，「平日加班」、「免稅加班」為平日加班2小時加班費，「國定假日」、「假日」為國定假日加班費，「特別津貼1」為休息日加班費，「特別津貼2」為平日第3、4小時加班費， 「特別津貼3」為例假日加班費，並依此計算原告於107年1月至111年11月所受領之加班費合計722,119元（卷三第353至383頁），原告就上開薪資結構及被告依上開薪資結構計算已給付之加班費金額均無爭執（卷四第46頁），則原告之加班費109萬4,734元扣除被告已給付之722,119元後，原告得請求之加班費為372,615元。
(四)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23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38條第1、4、5、6項、同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1、2目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任職期間之特別休假日總日數為63日，原告每日工作12小時，特休未休工資應為72,576元，扣除被告已給付26,950元，被告尚應給付原告45,626元。被告則辯稱已給付原告如被證18所示之特休未休工資合計50,449元等語。查原告正常工作時間為8小時，另4小時為延長工時，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原告之特休未休工資應以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計算，原告主張應以
　　其每日工作12小時計算特休未休工資，應非有理。經本院計算原告任職期間之特休未休日數及工資應如附表二所示合計
　　49,863元，而被告已給付原告如被證18所示之特休未休工資合計50,449元（卷二第43頁），原告亦不爭執有受領50,449元之事實，惟主張不清楚其名目為何（卷三第276頁）。經核被證18所載原告任職期間之特休未休金額，與附表二所計算之金額大致相符，僅原告109年12月24日至110年12月23日之特休未休工資，被告係以111年度之基本工資計算及小數點以下是否4捨5入而有些微差異，原告復未能說明其於每年度係基於何名目受領該筆款項，則被告辯稱其已給付原告任職期間之特休未休工資50,449元，應堪採信。是本件被告並無短少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差額45,626元，即非有理。
(五)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五、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次按勞工依勞基法第14條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發給勞工資遣費，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17條定有明文。又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查被告未依法給付原告延長工時工資，業如前述，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尚無不合。原告
　　任職起日為105年12月24日，至勞動契約終止日即111年11月29日止，年資為5年又336日，原告離職前6個月即111年5月29日至同年11月28日之工資如附表三所示，平均工資為49,577元，原告所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47,078元【49,577元×1/2×(5＋336/360)＝147,078元】。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372,615元、資遣費147,078元，合計519,69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3日（卷一第4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第1項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鍾淑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蔡蓓雅　 
  
附表一：107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例假日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1

		4

		4

		8

		1

		0

		0

		22



		2

		5

		4

		4

		8

		4

		1

		0

		15



		3

		0

		5

		4

		9

		0

		0

		0

		22



		4

		2

		4

		5

		7

		2

		2

		0

		19



		5

		1

		4

		4

		8

		0

		1

		0

		22



		6

		1

		5

		4

		8

		1

		1

		0

		20



		7

		0

		4

		5

		7

		0

		2

		0

		22



		8

		0

		4

		4

		7

		0

		1

		0

		23



		9

		1

		5

		5

		8

		1

		2

		0

		19



		10

		1

		4

		4

		8

		1

		0

		0

		22



		11

		0

		4

		4

		7

		0

		1

		0

		22



		12

		0

		5

		5

		6

		0

		4

		0

		21



		總計

		　

		　

		　

		　

		10

		15

		0

		249



		備註:
107年度基本工資為22,000元，每小時工資為92元【22,000/240=9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2,880元【10×(92×8×1+92×2×4/3+92×2×5/3)=12,880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32,190元【15×(92×2×4/3+92×6×5/3+92×4×8/3)=32,190元】
平日加班費為137,448元【249×(92×2×4/3+92×2×5/3)=137,448元】
107年度加班費總計為182,518元。

		


		


		


		


		


		


		


		








 
108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例假日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1

		4

		4

		8

		1

		0

		0

		22



		2

		5

		4

		4

		7

		3

		3

		0

		15



		3

		0

		5

		5

		7

		0

		3

		0

		21



		4

		2

		4

		4

		6

		2

		2

		0

		20



		5

		1

		4

		4

		8

		1

		0

		0

		22



		6

		1

		5

		5

		9

		1

		1

		0

		19



		7

		0

		4

		4

		8

		0

		0

		0

		23



		8

		0

		5

		4

		8

		0

		1

		0

		22



		9

		1

		4

		5

		7

		1

		2

		0

		20



		10

		1

		4

		4

		8

		0

		1

		0

		22



		11

		0

		5

		4

		9

		0

		0

		0

		21



		12

		0

		4

		5

		9

		0

		0

		0

		22



		總計

		　

		　

		　

		　

		9

		13

		0

		249



		備註:
108年度基本工資為23,100元，每小時工資為96元【23,100/240=96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2,096元【9×(96×8×1+96×2×4/3+96×2×5/3)=12,096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29,120元【13×(96×2×4/3+96×6×5/3+96×4×8/3)=29,120元】
平日加班費為143,424元【249×(96×2×4/3+96×2×5/3)=143,424元】
108年度加班費總計為184,640元。

		


		


		


		


		


		


		


		








 
109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例假日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5

		4

		4

		9

		3

		1

		0

		18



		2

		1

		5

		4

		7

		1

		2

		0

		19



		3

		0

		4

		5

		7

		0

		2

		0

		22



		4

		2

		4

		4

		7

		2

		1

		0

		20



		5

		1

		5

		5

		7

		1

		3

		0

		20



		6

		1

		4

		4

		6

		1

		2

		0

		21



		7

		0

		4

		4

		7

		0

		1

		0

		23



		8

		0

		5

		5

		6

		0

		4

		0

		21



		9

		0

		4

		4

		6

		0

		2

		0

		22



		10

		2

		5

		4

		7

		1

		3

		0

		20



		11

		0

		4

		5

		7

		0

		2

		0

		21



		12

		0

		4

		4

		10

		0

		0

		0

		21



		總計

		　

		　

		　

		　

		9

		23

		0

		248



		備註:
109年度基本工資為23,800元，每小時工資為99元【23,800/240=99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2,474元【9×(99×8×1+99×2×4/3+99×2×5/3)=12,474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53,130元【23×(99×2×4/3+99×6×5/3+99×4×8/3)=53,130元】
平日加班費為147,312元【248×(99×2×4/3+99×2×5/3)=147,312元】
109年度加班費總計為212,916元。

		


		


		


		


		


		


		


		










110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例假日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1

		5

		5

		7

		1

		3

		0

		20



		2

		5

		4

		4

		7

		3

		3

		0

		15



		3

		0

		4

		4

		7

		0

		1

		0

		23



		4

		2

		4

		4

		5

		2

		3

		0

		20



		5

		1

		5

		5

		5

		1

		5

		0

		20



		6

		1

		4

		4

		7

		1

		1

		0

		21



		7

		0

		5

		4

		6

		0

		3

		0

		22



		8

		0

		4

		5

		6

		0

		3

		0

		22



		9

		1

		4

		4

		4

		1

		4

		0

		21



		10

		1

		5

		5

		4

		0

		5

		2

		20



		11

		0

		4

		4

		6

		0

		2

		0

		22



		12

		0

		4

		4

		6

		0

		2

		0

		23



		總計

		　

		　

		　

		　

		9

		35

		2

		249



		備註:
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每小時工資為100元【24,000/240=100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2,600元【9×(100×8×1+100×2×4/3+100×2×5/3)=12,600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81,690元【35×(100×2×4/3+100×6×5/3+100×4×8/3)=81,690元】
例假日加班費為2,800元【2×(100×8×1+100×2×4/3+100×2×5/3)=2,800元】
平日加班費為149,400元【249×(100×2×4/3+100×2×5/3)=149,400元】
110年度加班費總計為246,490元。

		


		


		


		


		


		


		


		








  
 111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例假日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2

		5

		5

		5

		2

		5

		0

		19



		2

		4

		4

		4

		4

		4

		4

		0

		16



		3

		0

		4

		4

		5

		0

		3

		0

		23



		4

		2

		5

		4

		5

		2

		4

		0

		19



		5

		1

		4

		5

		5

		1

		4

		0

		21



		6

		1

		4

		4

		4

		1

		4

		0

		21



		7

		0

		5

		5

		5

		0

		5

		0

		21



		8

		0

		4

		4

		4

		0

		4

		0

		23



		9

		1

		4

		4

		5

		0

		4

		0

		21



		10

		1

		5

		5

		5

		1

		5

		0

		20



		11

		0

		4

		4

		5

		0

		3

		0

		21



		總計

		　

		　

		　

		　

		11

		45

		0

		225



		備註:
111年度基本工資為25,250元，每小時工資為105元【25,250/240=105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6,170元【11×(105×8×1+105×2×4/3+105×2×5/3)=16,170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110,250元【45×(105×2×4/3+105×6×5/3+105×4×8/3)=110,250元】
平日加班費為141,750元【225×(105×2×4/3+105×2×5/3)=141,750元】
111年度加班費總計為268,170元。

		


		


		


		


		


		


		


		








 
附表二：
		特別休假期間

		日數

		每月工資/每日工資

		金額(日數×每日工資)



		106.6.24-106.12.23

		3

		21,009元/700元

		2,100元



		106.12.24-107.12.23

		7

		22,000元/733元

		5,131元



		107.12.24-108.12.23

		10

		23,100元/770元

		7,700元



		108.12.24-109.12.23

		14

		23,800元/793元

		11,102元



		109.12.24-110.12.23

		14

		24,000元/800元

		11,200元



		110.12.24-111.12.23

		15

		25,250元/842元

		12,630元



		合計

		


		


		49,863元









附表三
		日期

		基本
薪資

		平日
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費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費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費

		總額



		111年5月29日
至
111年5月31日

		25,250

		21

		13,230

		1

		1,470

		4

		9,800

		4,815
【(25,250+13,230+1,470+9,800)×3/31=4,815】



		111年6月

		25,250

		21

		13,230

		1

		1,470

		4

		9,800

		49,750



		111年7月

		25,250

		21

		13,230

		0

		0

		5

		12,250

		50,730



		111年8月

		25,250

		23

		14,490

		0

		0

		4

		9,800

		49,540



		111年9月

		25,250

		21

		13,230

		0

		0

		4

		9,800

		48,280



		111年10月

		25,250

		20

		12,600

		1

		1,470

		5

		12,250

		51,570



		111年11月1日
至
111年11月28日

		25,250

		21

		13,230

		0

		0

		3

		7,350

		42,775
【(25,250+13,230+7,350)×28/30=42,775】



		總計

		　

		　

		　

		　

		　

		　

		　

		297,460



		備註:
111年度基本工資為25,250元，每小時工資為105元。【25,250/240=105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一天為1,470元【105×8×1+105×2×4/3+105×2×5/3=1,470元】
休息日加班費一天為2,450元【105×2×4/3+105×6×5/3+105×4×8/3=2,450元】
平日加班費一天為630元【105×2×4/3+105×2×5/3=630元】 
平均工資為49,577元【297,460÷6＝49,577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58號

原      告  黎氏海  

訴訟代理人  林泓帆律師

被      告  佳醫長照社團法人附設高雄市私立佳醫綜合長照機

            構      

法定代理人  蘇秀鑾  

訴訟代理人  胡仁達律師

複代理人    林澤均律師        

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30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19,693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十二，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19,693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05年12月24日起至111年11月29日止

    ，受僱於被告，擔任看護。勞動部對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

    勞基法)第84條之一之養護機構，於移工到職日後，雇主須

    與移工另行簽定約定書，約定雇主如指派本約定書以外之工

    作(含侵入性醫療行為)，本約定書自始無效。而依醫療費第

    64條規定，僅能由護士為病人抽痰，然被告自原告到職起，

    即要求原告為病人從事抽痰之侵入性醫療行為，故兩造間應

    排除約定書之拘束，而回復適用勞基法，不再適用勞基法第

    84條之1。爰請求被告給付下列款項：

　⑴加班費新臺幣(下同)863,951元：原告日班工作時間為早上8

    時至晚上8時，夜班工作時間為晚上8時至隔日上午8時，午

    餐及晚餐時間皆於病房內用餐休息，若有住民發生緊急狀況

    ，原告須即時處理，故用餐休息之2小時仍需待命，應列入

    工時，然被告僅給付原告2小時之加班費，則自107年1月起

    至111年11月止，按各年度之基本工資計算，被告應給付如1

    14年4月2日準備㈢狀所示之平日加班費611,364元、週六(休

    息日)加班費303,896元、週日(例假)加班費258,029元、國

    定假日加班費68,816元，扣除被告已支付之加班費334,805

    元後，合計907,300元，原告僅請求863,951元。

　⑵特別休假未休工資45,626元：原告任職期間之特別休假日總

    日數為63日，以108年度基本工資每小時96元計算，原告每

    日工作12小時，特休未休工資應為72,576元(96元×12時×63

    日＝72,576元)，扣除被告已給付26,950元，被告尚應給付原

    告45,626元。

　⑶資遣費327,078元：被告未依法給付加班費，原告於111年11

    月29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依同法第

    17條規定，被告應發給資遣費。原告於111年6月至11月之月

    平均工資為54,513元，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327,078元(54

    ,513元×6＝327,078元)。　　　

(二)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23萬6,6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於105年12月24日到職，於111年11月29日失去聯絡，曠

    職至今。被告原為一所私人設立之高雄家醫護理之家(下稱

    佳醫護家)，於106年7月6日與原告簽訂勞動契約，嗣經高雄

    市政府衛生局於110年11月29日核准設立佳醫長照社團法人

    附設之長照機構，與原告另行簽訂勞動契約。被告於110年1

    2月至111年4月期間採取一般正常工時，嗣經111年4月21日

    勞資會議依勞基法第30條之1規定決議後，自111年5月1日採

    取四週彈性工時，亦即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

    日，分配後為每工作日10小時。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前以被告

    令原告超時工作及未給付足額加班費等事由為裁罰處分，被

    告提起訴願後，經高雄市政府以原行政處分未基於四週變形

    工時制度計算原告之工作時數為由，作成撤銷原行政處分之

    訴願決定，已肯認被告得適用四週變形工時制度。另被告僅

    要求原告針對住民口腔中之口水進行抽吸行為，縱有痰水一

    併抽出亦與真正之「抽痰」不同，且參以衛生福利部函文，

    非醫事人員執行口腔分泌物清潔，並未涉及醫療專業，僅係

    個案身體照顧服務，得由非醫事人員進行，原告指稱於受僱

    時曾為病人進行侵入性醫療行為云云，當有誤會。茲就原告

    之請求分述如下：

　⑴加班費：原告工作時間，日班是從上午8時至下午8時，夜班

    為下午8時至隔日上午8時，依被告所頒「各班工作內容及流

    程」，均有給予原告各2小時之休息時間，然因原告工作性

    質之故，無法同樓層之所有照服員同時休息，故休息時間2

    小時係彈性安排，同樓層之照服員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

    段即可，倘住民於表定休息時間有需求，即有未休息之照服

    員提供協助，休息中之照服員無須待命或工作。被告機構內

    擺放有沙發及桌椅之空間，可供照服員休息，另於機構9樓

    有休息室（內有沙發、音響設備及淋浴間）供外籍照服員使

    用，足證被告確有提供工作場所以外之適當場所供原告休息

    ，夜班照服員會於住民房間內之輪椅上或躺在沙發上睡覺，

    被告實未限制外籍照服員之休息場所。至於被告於107年1月

    至111年11月間，各年度已給付之加班費各為105,541元、12

    1,297元、141,579元、161,753元、191,949元，合計722,11

    9元。

　⑵特休未休工資：原告於任職期間皆未申請特休假，故被告就

    原告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已依原告當時之工資核給原告，

　　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為無理由。

　⑶資遣費：原告以被告未按勞基法規定給付工作報酬為其請求

    資遣費之依據，惟被告就原告在職期間之加班費與特休未休

    工資皆已給付，原告請求資遣費，並無理由。

(二)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

    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其自105年12月24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照服員，

    其不論從事日班或夜班工作，工作時間皆為12小時，其中2

    小時之用餐休息時間仍須待命處理住民之事務，應計入工作

    時間計算加班費，然被告未給付該2小時之加班費，亦未給

    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等語。被告則以依其所頒「各班工作內

    容及流程」，日、夜班均有給予原告各2小時之休息時間（

    下稱表訂休息時間），然因工作性質之故，同樓層之所有照

    服員無法同時休息，故休息時間2小時係彈性安排，同樓層

    之照服員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即可，休息中之照服員

    無須待命或工作，而特休未休工資亦已於每年度給付完畢等

    語置辯。是本件爭點為表訂或輪流休息時間是否為待命時間

    ，而應計入工作時間？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之加班費

    ，有無理由？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是否有理？

    原告以被告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終止契約，並請求被

    告給付資遣費，是否有據？　　

(二)按勞動契約乃勞工提供勞務以換取雇主提供報酬，工作時間

    不僅包括勞工實際提供勞務之時間，亦包括勞工係處於雇主

    得隨時指揮監督命令其提供勞務狀態之時間，是休息時間乃

    指勞工得自由活動，不受雇主指揮監督支配之時間（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95號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所謂工

    作時間，一般係指勞工於雇主指揮監督下受拘束、提供勞務

    予雇主之時間，惟除勞工實際工作之時間外，勞工猶置於雇

    主指揮監督下，雖未實際服勞務，然勞工仍處於隨時準備提

    供勞務的狀態之「待命時間」，因無法完全自由支配利用時

    間，亦應列屬工作時間。又考量休息時間應屬勞工得充分完

    全自由利用之時間，其應具備「免除勞工任何型態的勞動」

    及「免除勞工準備提出勞務義務之狀態」等特徵，如休息時

    間欠缺可預測性，致勞工未能知悉休息時間之起迄時段，無

    從獲悉何時可開始中斷預備提供勞務之情態，或勞工之職務

    具有無法中斷之特性，雇主亦未設置可予替換、支援之職務

    代理人，可認勞工於前開情事下，並無拒絕提供勞務之自由

    或可能性，仍處於隨時預備提出勞務之狀態，此等時段即非

    勞工得完全自由利用之休息時間。又「待命時間」是因勞工

    未被雇主免除準備提出勞務義務之狀態，故認定仍屬置於雇

    主指揮監督之下之「工作時間」，至勞工於實際待命時間中

    ，處於間歇性或長期未實際提出勞務之狀態，並不影響勞工

    於該等時間內，遇有約定情形，即需隨時提出勞務之義務，

    自不因勞工於待命時間未實際提出勞務，即更易「待命時間

    」為「休息時間」。經查：

　⑴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曾對被告實施勞動檢查，依原告於檢查時

    陳稱：工作時間有2個時段，分別為白班(08:00至20:00)及

    晚班(20:00至08:00)，每班休息2個小時，白班休息時間表

    訂為11:30至12:30及17:00至18:00，晚班休息時間表訂為00

    :00至01:00及03:00至04:00。但實際上並不能離開工作場所

    ，均須於現場待命；雖然每個區域會有3人一同出勤 (最多4

    人），但休息時間單位並沒有給予輪休時間，且用餐時間也

    只能在工作場所一邊用餐一邊注意住民是否有需服務的部分

    ，工作時間均不可離開單位場所或外出用餐等；我們休息時

    間如果沒事可以在走樓靠近門口的位置休息，這位置是單位

    安排的，雖然我可能在那時間使用手機或短暫休息，但實際

    上我是必須隨時待命並注意住民是否有問題需要協助，如果

    住民有需要我得馬上停止休息去處理等語（卷二第172頁）

    。外籍照服員陳氏幸陳稱：工作時間為早班08:00-20:00，

    晚班的工作時間為20:00-08:00，休息時間不可離開工作場

    所及外出，如有住民須協助均須隨時待命，休息時間如遇有

    住民須協助僅能自己處理，因為都是責任制，沒有其他人手

    協助，休息時都坐在7樓，阿公阿媽按鈴即須處理等語（卷

    二第176頁）。本國籍照服員許美玲陳稱：工作時間為08:00

    至17:00，休息時間為12:00-13:00，休息時間可外出，只是

    我習慣在裡面休息用餐，沒有休息室，但有空間可自由休息

    ，休息時間因尚有一班08:30-17:30的同仁在，所以如果休

    息時住民有問題，另外一班同仁可協助，所以休息時是可以

    完全休息，不須待命等語（卷二第177頁）。護理師許富智

    陳稱：工作時間為08:00至16:00，中間有用餐半小時，休息

    時間如有長輩需幫忙仍須協助，休息時間不可外出，因為我

    負責3樓的樓層有2個，所以休息時如有須協助會是另一個護

    理師先處理，如人力不足我也須去協助，另外照服員人數較

    多，所以原則上我們作自己的工作，不會去協助照服員等語

    （卷二第179頁）。另證人蘇慧婷於本院證稱：伊在被告機

    構擔任護理師，機構是三班制，每個班別8小時，伊固定上

    大夜班，凌晨12點到早上8點，有時候也會上白班；護理師

    沒有表定的休息時間，自己找時間休息，休息時間不一定，

    要看當天的狀況，有時候可以休息到半小時左右；休息時遇

    到住民需要協助，伊等會過去看要協助什麼事情，伊等能做

    就會幫忙做；休息時間是沒有外出，機構沒有跟伊說不能外

    出，機構中午12點到1點有提供膳食，伊都會在機構用餐，

    伊先去餐廳包便當再拿到護理站，等空閒時再用餐，用餐途

    中，如果有住民要協助，伊等要先去協助住民；兩班制照服

    員有表定的休息時間，現階段白班休息時間是11點30分到12

    點30分，還有一個時段，夜班的休息時間不固定，但是他們

    是彈性休息，有時候事情先做完就休息，有時候是輪流休息

    ，照服員如果在休息時間遇到住民需要協助，會找還沒有休

    息的人員去幫忙處理，照服員在用餐時，遇到住民需要協助

    時，有些人會停止用餐去協助住民，有些人不會；伊沒有看

    過照服員上班時間外出；夜班照服員，遇到緊急狀況，休息

    時也會去幫忙，有時候睡著的人叫不醒，都是沒有睡著的人

    去幫忙，事情結束後，他們會補休息等語（卷三第278至281

    頁）。

　⑵查被告之服務項目為社區式（日間照顧）、機構住宿式（全

    日型服務），服務對象包括日間照顧（失能、失智混合服務

    ）、全日型服務（一般失能、管路、造廔口、植物人、長期

    臥床），有被告機構設立許可證書可按（卷一第73頁）。又

    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約定，原告之工作內容為機構看護工，

    在機構從事收容之身心障礙者或病患日長照顧等相關事務工

    作（卷一第76頁）。且由被告機構就照服員、護理師之工作

    時段分為二班制日、夜班各12小時，三班制各8小時，可知

    被告機構需提供前揭住民24小時之服務。被告機構雖有表訂

    休息時間，然被告自承因工作性質之故，同樓層之所有照服

    員無法於表訂休息時間同時休息，惟辯稱休息時間2小時係

    彈性安排，由同樓層之照服員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

    休息中之照服員無須待命或工作等語。然所謂「內部自行輪

    流安排休息時段」之執行方式為何，被告機構並無任何規範

    可資依循，以確保照服員能享有完全自由支配利用之休息時

    間，而不必處於隨時注意並準備提供勞務的狀態。而就實際

    狀況，依原告所陳，單位並沒有給予輪休時間，其只能在工

    作場所一邊用餐一邊注意住民是否需要服務，如果住民有需

    要，須馬上停止休息去處理。外籍照服員陳氏幸亦稱，休息

    時間如有住民須協助須隨時待命，沒有其他人手協助，阿公

    阿媽按鈴即須處理。護理師許富智則稱休息時，如人力不足

    也須去協助。護理師蘇慧婷則證述護理師沒有表訂休息時間

    ，自己找時間休息，休息時遇到住民需要協助，會去看要協

    助什麼事情，用餐途中如果有住民要協助，要先去協助住民

    ，照服員如果在休息用餐時間遇到住民需要協助，會找還沒

    有休息的人員幫忙處理，有些人會停止用餐去協助住民，有

    些人不會，夜班照服員遇到緊急狀況，休息時也會去幫忙。

    可知原告及陳氏幸等二班制之外籍照服員間並無被告所稱「

    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之情形，照服員或護理師於用

    餐休息時間如遇住民有照護需求仍應及時提供服務，此時雖

    可先由尚未用餐休息之人員提供服務，然如人力不足時，其

    他尚在用餐休息之人員亦需停止用餐休息隨時提供勞務，即

    使於服務完畢後之所謂補休時間亦可能隨時因住民有協助需

    求而需即時提供服務。是被告就所謂「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

    息時段」，於制度上並未安排輪休之次序及足夠之人力，可

    於休息時間替代休息人員待命，原告仍須視情況隨時協助看

    顧住民，足認原告在此期間內仍不得依其意志自由運用支配

    其時間，而係處於隨時準備提供勞務之狀態，自屬待命時間

    ，應計入工作時間。　　

(三)又本院如認定原告無休息時間，原告之加班日期及時數依原

    告民事準備狀之加班時數表所載（卷三第119至146頁），而

    不論原告有無實施4週變形工時，原告每日正常工時均為8小

    時，差別在於正常工時於7天內應有一例一休，4週變形工時

    則每2週應有2日例假，每4週應有8日休息日及例假，但年度

    應休之例假、休息日及國定假日之日數均無不同，為方便計

    算，兩造同意按月計算原告有無足夠之例假、休息日及國定

    假日，如無足夠之休假，則先充國定假日、例假，再充休息

    日（卷四第47頁）。本件原告每一工作日之工作時間為12小

    時，並無休息時間，業如前述，則自107年1月1日起至111年

    11月28日止，原告於平日、國定假日、例假及休息日延長工

    時之加班費應如附表一所示，合計109萬4,734元。被告主張

    其薪資結構中，「平日加班」、「免稅加班」為平日加班2

    小時加班費，「國定假日」、「假日」為國定假日加班費，

    「特別津貼1」為休息日加班費，「特別津貼2」為平日第3

    、4小時加班費， 「特別津貼3」為例假日加班費，並依此

    計算原告於107年1月至111年11月所受領之加班費合計722,1

    19元（卷三第353至383頁），原告就上開薪資結構及被告依

    上開薪資結構計算已給付之加班費金額均無爭執（卷四第46

    頁），則原告之加班費109萬4,734元扣除被告已給付之722,

    119元後，原告得請求之加班費為372,615元。

(四)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

    三日。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三、二年以上三年

    未滿者，十日。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勞

    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

    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

    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23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

    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

    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本法

    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

    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

    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

    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

    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

    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38

    條第1、4、5、6項、同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1

    、2目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任職期間之特別休假日總

    日數為63日，原告每日工作12小時，特休未休工資應為72,5

    76元，扣除被告已給付26,950元，被告尚應給付原告45,626

    元。被告則辯稱已給付原告如被證18所示之特休未休工資合

    計50,449元等語。查原告正常工作時間為8小時，另4小時為

    延長工時，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原告之

    特休未休工資應以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

    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計算，原告主張應以

　　其每日工作12小時計算特休未休工資，應非有理。經本院計

    算原告任職期間之特休未休日數及工資應如附表二所示合計

　　49,863元，而被告已給付原告如被證18所示之特休未休工資

    合計50,449元（卷二第43頁），原告亦不爭執有受領50,449

    元之事實，惟主張不清楚其名目為何（卷三第276頁）。經

    核被證18所載原告任職期間之特休未休金額，與附表二所計

    算之金額大致相符，僅原告109年12月24日至110年12月23日

    之特休未休工資，被告係以111年度之基本工資計算及小數

    點以下是否4捨5入而有些微差異，原告復未能說明其於每年

    度係基於何名目受領該筆款項，則被告辯稱其已給付原告任

    職期間之特休未休工資50,449元，應堪採信。是本件被告並

    無短少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

    工資差額45,626元，即非有理。

(五)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五、雇

    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不供

    給充分之工作者。」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次

    按勞工依勞基法第14條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發給

    勞工資遣費，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17條定有明文

    。又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勞工適用本條

    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

    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

    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

    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

    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

    ，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查被告未依法給付原告延

    長工時工資，業如前述，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

    止勞動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尚無不合。原告

　　任職起日為105年12月24日，至勞動契約終止日即111年11月

    29日止，年資為5年又336日，原告離職前6個月即111年5月2

    9日至同年11月28日之工資如附表三所示，平均工資為49,57

    7元，原告所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47,078元【49,577元×1/2×(

    5＋336/360)＝147,078元】。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372,615元、資遣費147

    ,078元，合計519,69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

    5月3日（卷一第4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年息5％計

    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第1項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

    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得

    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鍾淑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蔡蓓雅　 

  

附表一：107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例假日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1 4 4 8 1 0 0 22 2 5 4 4 8 4 1 0 15 3 0 5 4 9 0 0 0 22 4 2 4 5 7 2 2 0 19 5 1 4 4 8 0 1 0 22 6 1 5 4 8 1 1 0 20 7 0 4 5 7 0 2 0 22 8 0 4 4 7 0 1 0 23 9 1 5 5 8 1 2 0 19 10 1 4 4 8 1 0 0 22 11 0 4 4 7 0 1 0 22 12 0 5 5 6 0 4 0 21 總計 　 　 　 　 10 15 0 249 備註: 107年度基本工資為22,000元，每小時工資為92元【22,000/240=9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2,880元【10×(92×8×1+92×2×4/3+92×2×5/3)=12,880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32,190元【15×(92×2×4/3+92×6×5/3+92×4×8/3)=32,190元】 平日加班費為137,448元【249×(92×2×4/3+92×2×5/3)=137,448元】 107年度加班費總計為182,518元。         

 

108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例假日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1 4 4 8 1 0 0 22 2 5 4 4 7 3 3 0 15 3 0 5 5 7 0 3 0 21 4 2 4 4 6 2 2 0 20 5 1 4 4 8 1 0 0 22 6 1 5 5 9 1 1 0 19 7 0 4 4 8 0 0 0 23 8 0 5 4 8 0 1 0 22 9 1 4 5 7 1 2 0 20 10 1 4 4 8 0 1 0 22 11 0 5 4 9 0 0 0 21 12 0 4 5 9 0 0 0 22 總計 　 　 　 　 9 13 0 249 備註: 108年度基本工資為23,100元，每小時工資為96元【23,100/240=96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2,096元【9×(96×8×1+96×2×4/3+96×2×5/3)=12,096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29,120元【13×(96×2×4/3+96×6×5/3+96×4×8/3)=29,120元】 平日加班費為143,424元【249×(96×2×4/3+96×2×5/3)=143,424元】 108年度加班費總計為184,640元。         

 

109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例假日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5 4 4 9 3 1 0 18 2 1 5 4 7 1 2 0 19 3 0 4 5 7 0 2 0 22 4 2 4 4 7 2 1 0 20 5 1 5 5 7 1 3 0 20 6 1 4 4 6 1 2 0 21 7 0 4 4 7 0 1 0 23 8 0 5 5 6 0 4 0 21 9 0 4 4 6 0 2 0 22 10 2 5 4 7 1 3 0 20 11 0 4 5 7 0 2 0 21 12 0 4 4 10 0 0 0 21 總計 　 　 　 　 9 23 0 248 備註: 109年度基本工資為23,800元，每小時工資為99元【23,800/240=99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2,474元【9×(99×8×1+99×2×4/3+99×2×5/3)=12,474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53,130元【23×(99×2×4/3+99×6×5/3+99×4×8/3)=53,130元】 平日加班費為147,312元【248×(99×2×4/3+99×2×5/3)=147,312元】 109年度加班費總計為212,916元。         



110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例假日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1 5 5 7 1 3 0 20 2 5 4 4 7 3 3 0 15 3 0 4 4 7 0 1 0 23 4 2 4 4 5 2 3 0 20 5 1 5 5 5 1 5 0 20 6 1 4 4 7 1 1 0 21 7 0 5 4 6 0 3 0 22 8 0 4 5 6 0 3 0 22 9 1 4 4 4 1 4 0 21 10 1 5 5 4 0 5 2 20 11 0 4 4 6 0 2 0 22 12 0 4 4 6 0 2 0 23 總計 　 　 　 　 9 35 2 249 備註: 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每小時工資為100元【24,000/240=100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2,600元【9×(100×8×1+100×2×4/3+100×2×5/3)=12,600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81,690元【35×(100×2×4/3+100×6×5/3+100×4×8/3)=81,690元】 例假日加班費為2,800元【2×(100×8×1+100×2×4/3+100×2×5/3)=2,800元】 平日加班費為149,400元【249×(100×2×4/3+100×2×5/3)=149,400元】 110年度加班費總計為246,490元。         

  

 111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例假日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2 5 5 5 2 5 0 19 2 4 4 4 4 4 4 0 16 3 0 4 4 5 0 3 0 23 4 2 5 4 5 2 4 0 19 5 1 4 5 5 1 4 0 21 6 1 4 4 4 1 4 0 21 7 0 5 5 5 0 5 0 21 8 0 4 4 4 0 4 0 23 9 1 4 4 5 0 4 0 21 10 1 5 5 5 1 5 0 20 11 0 4 4 5 0 3 0 21 總計 　 　 　 　 11 45 0 225 備註: 111年度基本工資為25,250元，每小時工資為105元【25,250/240=105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6,170元【11×(105×8×1+105×2×4/3+105×2×5/3)=16,170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110,250元【45×(105×2×4/3+105×6×5/3+105×4×8/3)=110,250元】 平日加班費為141,750元【225×(105×2×4/3+105×2×5/3)=141,750元】 111年度加班費總計為268,170元。         

 

附表二：

特別休假期間 日數 每月工資/每日工資 金額(日數×每日工資) 106.6.24-106.12.23 3 21,009元/700元 2,100元 106.12.24-107.12.23 7 22,000元/733元 5,131元 107.12.24-108.12.23 10 23,100元/770元 7,700元 108.12.24-109.12.23 14 23,800元/793元 11,102元 109.12.24-110.12.23 14 24,000元/800元 11,200元 110.12.24-111.12.23 15 25,250元/842元 12,630元 合計   49,863元 



附表三

日期 基本 薪資 平日 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費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費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費 總額 111年5月29日 至 111年5月31日 25,250 21 13,230 1 1,470 4 9,800 4,815 【(25,250+13,230+1,470+9,800)×3/31=4,815】 111年6月 25,250 21 13,230 1 1,470 4 9,800 49,750 111年7月 25,250 21 13,230 0 0 5 12,250 50,730 111年8月 25,250 23 14,490 0 0 4 9,800 49,540 111年9月 25,250 21 13,230 0 0 4 9,800 48,280 111年10月 25,250 20 12,600 1 1,470 5 12,250 51,570 111年11月1日 至 111年11月28日 25,250 21 13,230 0 0 3 7,350 42,775 【(25,250+13,230+7,350)×28/30=42,775】 總計 　 　 　 　 　 　 　 297,460 備註: 111年度基本工資為25,250元，每小時工資為105元。【25,250/240=105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一天為1,470元【105×8×1+105×2×4/3+105×2×5/3=1,470元】 休息日加班費一天為2,450元【105×2×4/3+105×6×5/3+105×4×8/3=2,450元】 平日加班費一天為630元【105×2×4/3+105×2×5/3=630元】  平均工資為49,577元【297,460÷6＝49,577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58號
原      告  黎氏海  
訴訟代理人  林泓帆律師
被      告  佳醫長照社團法人附設高雄市私立佳醫綜合長照機
            構      
法定代理人  蘇秀鑾  
訴訟代理人  胡仁達律師
複代理人    林澤均律師        
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19,693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十二，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19,69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05年12月24日起至111年11月29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看護。勞動部對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4條之一之養護機構，於移工到職日後，雇主須與移工另行簽定約定書，約定雇主如指派本約定書以外之工作(含侵入性醫療行為)，本約定書自始無效。而依醫療費第64條規定，僅能由護士為病人抽痰，然被告自原告到職起，即要求原告為病人從事抽痰之侵入性醫療行為，故兩造間應排除約定書之拘束，而回復適用勞基法，不再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爰請求被告給付下列款項：
　⑴加班費新臺幣(下同)863,951元：原告日班工作時間為早上8時至晚上8時，夜班工作時間為晚上8時至隔日上午8時，午餐及晚餐時間皆於病房內用餐休息，若有住民發生緊急狀況，原告須即時處理，故用餐休息之2小時仍需待命，應列入工時，然被告僅給付原告2小時之加班費，則自107年1月起至111年11月止，按各年度之基本工資計算，被告應給付如114年4月2日準備㈢狀所示之平日加班費611,364元、週六(休息日)加班費303,896元、週日(例假)加班費258,029元、國定假日加班費68,816元，扣除被告已支付之加班費334,805元後，合計907,300元，原告僅請求863,951元。
　⑵特別休假未休工資45,626元：原告任職期間之特別休假日總日數為63日，以108年度基本工資每小時96元計算，原告每日工作12小時，特休未休工資應為72,576元(96元×12時×63日＝72,576元)，扣除被告已給付26,950元，被告尚應給付原告45,626元。
　⑶資遣費327,078元：被告未依法給付加班費，原告於111年11月29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依同法第17條規定，被告應發給資遣費。原告於111年6月至11月之月平均工資為54,513元，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327,078元(54,513元×6＝327,078元)。　　　
(二)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23萬6,6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於105年12月24日到職，於111年11月29日失去聯絡，曠職至今。被告原為一所私人設立之高雄家醫護理之家(下稱佳醫護家)，於106年7月6日與原告簽訂勞動契約，嗣經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於110年11月29日核准設立佳醫長照社團法人附設之長照機構，與原告另行簽訂勞動契約。被告於110年12月至111年4月期間採取一般正常工時，嗣經111年4月21日勞資會議依勞基法第30條之1規定決議後，自111年5月1日採取四週彈性工時，亦即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分配後為每工作日10小時。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前以被告令原告超時工作及未給付足額加班費等事由為裁罰處分，被告提起訴願後，經高雄市政府以原行政處分未基於四週變形工時制度計算原告之工作時數為由，作成撤銷原行政處分之訴願決定，已肯認被告得適用四週變形工時制度。另被告僅要求原告針對住民口腔中之口水進行抽吸行為，縱有痰水一併抽出亦與真正之「抽痰」不同，且參以衛生福利部函文，非醫事人員執行口腔分泌物清潔，並未涉及醫療專業，僅係個案身體照顧服務，得由非醫事人員進行，原告指稱於受僱時曾為病人進行侵入性醫療行為云云，當有誤會。茲就原告之請求分述如下：
　⑴加班費：原告工作時間，日班是從上午8時至下午8時，夜班為下午8時至隔日上午8時，依被告所頒「各班工作內容及流程」，均有給予原告各2小時之休息時間，然因原告工作性質之故，無法同樓層之所有照服員同時休息，故休息時間2小時係彈性安排，同樓層之照服員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即可，倘住民於表定休息時間有需求，即有未休息之照服員提供協助，休息中之照服員無須待命或工作。被告機構內擺放有沙發及桌椅之空間，可供照服員休息，另於機構9樓有休息室（內有沙發、音響設備及淋浴間）供外籍照服員使用，足證被告確有提供工作場所以外之適當場所供原告休息，夜班照服員會於住民房間內之輪椅上或躺在沙發上睡覺，被告實未限制外籍照服員之休息場所。至於被告於107年1月至111年11月間，各年度已給付之加班費各為105,541元、121,297元、141,579元、161,753元、191,949元，合計722,119元。
　⑵特休未休工資：原告於任職期間皆未申請特休假，故被告就原告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已依原告當時之工資核給原告，
　　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為無理由。
　⑶資遣費：原告以被告未按勞基法規定給付工作報酬為其請求資遣費之依據，惟被告就原告在職期間之加班費與特休未休工資皆已給付，原告請求資遣費，並無理由。
(二)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其自105年12月24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照服員，其不論從事日班或夜班工作，工作時間皆為12小時，其中2小時之用餐休息時間仍須待命處理住民之事務，應計入工作時間計算加班費，然被告未給付該2小時之加班費，亦未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等語。被告則以依其所頒「各班工作內容及流程」，日、夜班均有給予原告各2小時之休息時間（下稱表訂休息時間），然因工作性質之故，同樓層之所有照服員無法同時休息，故休息時間2小時係彈性安排，同樓層之照服員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即可，休息中之照服員無須待命或工作，而特休未休工資亦已於每年度給付完畢等語置辯。是本件爭點為表訂或輪流休息時間是否為待命時間，而應計入工作時間？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之加班費，有無理由？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是否有理？原告以被告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終止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是否有據？　　
(二)按勞動契約乃勞工提供勞務以換取雇主提供報酬，工作時間不僅包括勞工實際提供勞務之時間，亦包括勞工係處於雇主得隨時指揮監督命令其提供勞務狀態之時間，是休息時間乃指勞工得自由活動，不受雇主指揮監督支配之時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95號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所謂工作時間，一般係指勞工於雇主指揮監督下受拘束、提供勞務予雇主之時間，惟除勞工實際工作之時間外，勞工猶置於雇主指揮監督下，雖未實際服勞務，然勞工仍處於隨時準備提供勞務的狀態之「待命時間」，因無法完全自由支配利用時間，亦應列屬工作時間。又考量休息時間應屬勞工得充分完全自由利用之時間，其應具備「免除勞工任何型態的勞動」及「免除勞工準備提出勞務義務之狀態」等特徵，如休息時間欠缺可預測性，致勞工未能知悉休息時間之起迄時段，無從獲悉何時可開始中斷預備提供勞務之情態，或勞工之職務具有無法中斷之特性，雇主亦未設置可予替換、支援之職務代理人，可認勞工於前開情事下，並無拒絕提供勞務之自由或可能性，仍處於隨時預備提出勞務之狀態，此等時段即非勞工得完全自由利用之休息時間。又「待命時間」是因勞工未被雇主免除準備提出勞務義務之狀態，故認定仍屬置於雇主指揮監督之下之「工作時間」，至勞工於實際待命時間中，處於間歇性或長期未實際提出勞務之狀態，並不影響勞工於該等時間內，遇有約定情形，即需隨時提出勞務之義務，自不因勞工於待命時間未實際提出勞務，即更易「待命時間」為「休息時間」。經查：
　⑴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曾對被告實施勞動檢查，依原告於檢查時陳稱：工作時間有2個時段，分別為白班(08:00至20:00)及晚班(20:00至08:00)，每班休息2個小時，白班休息時間表訂為11:30至12:30及17:00至18:00，晚班休息時間表訂為00:00至01:00及03:00至04:00。但實際上並不能離開工作場所，均須於現場待命；雖然每個區域會有3人一同出勤 (最多4人），但休息時間單位並沒有給予輪休時間，且用餐時間也只能在工作場所一邊用餐一邊注意住民是否有需服務的部分，工作時間均不可離開單位場所或外出用餐等；我們休息時間如果沒事可以在走樓靠近門口的位置休息，這位置是單位安排的，雖然我可能在那時間使用手機或短暫休息，但實際上我是必須隨時待命並注意住民是否有問題需要協助，如果住民有需要我得馬上停止休息去處理等語（卷二第172頁）。外籍照服員陳氏幸陳稱：工作時間為早班08:00-20:00，晚班的工作時間為20:00-08:00，休息時間不可離開工作場所及外出，如有住民須協助均須隨時待命，休息時間如遇有住民須協助僅能自己處理，因為都是責任制，沒有其他人手協助，休息時都坐在7樓，阿公阿媽按鈴即須處理等語（卷二第176頁）。本國籍照服員許美玲陳稱：工作時間為08:00至17:00，休息時間為12:00-13:00，休息時間可外出，只是我習慣在裡面休息用餐，沒有休息室，但有空間可自由休息，休息時間因尚有一班08:30-17:30的同仁在，所以如果休息時住民有問題，另外一班同仁可協助，所以休息時是可以完全休息，不須待命等語（卷二第177頁）。護理師許富智陳稱：工作時間為08:00至16:00，中間有用餐半小時，休息時間如有長輩需幫忙仍須協助，休息時間不可外出，因為我負責3樓的樓層有2個，所以休息時如有須協助會是另一個護理師先處理，如人力不足我也須去協助，另外照服員人數較多，所以原則上我們作自己的工作，不會去協助照服員等語（卷二第179頁）。另證人蘇慧婷於本院證稱：伊在被告機構擔任護理師，機構是三班制，每個班別8小時，伊固定上大夜班，凌晨12點到早上8點，有時候也會上白班；護理師沒有表定的休息時間，自己找時間休息，休息時間不一定，要看當天的狀況，有時候可以休息到半小時左右；休息時遇到住民需要協助，伊等會過去看要協助什麼事情，伊等能做就會幫忙做；休息時間是沒有外出，機構沒有跟伊說不能外出，機構中午12點到1點有提供膳食，伊都會在機構用餐，伊先去餐廳包便當再拿到護理站，等空閒時再用餐，用餐途中，如果有住民要協助，伊等要先去協助住民；兩班制照服員有表定的休息時間，現階段白班休息時間是11點30分到12點30分，還有一個時段，夜班的休息時間不固定，但是他們是彈性休息，有時候事情先做完就休息，有時候是輪流休息，照服員如果在休息時間遇到住民需要協助，會找還沒有休息的人員去幫忙處理，照服員在用餐時，遇到住民需要協助時，有些人會停止用餐去協助住民，有些人不會；伊沒有看過照服員上班時間外出；夜班照服員，遇到緊急狀況，休息時也會去幫忙，有時候睡著的人叫不醒，都是沒有睡著的人去幫忙，事情結束後，他們會補休息等語（卷三第278至281頁）。
　⑵查被告之服務項目為社區式（日間照顧）、機構住宿式（全日型服務），服務對象包括日間照顧（失能、失智混合服務）、全日型服務（一般失能、管路、造廔口、植物人、長期臥床），有被告機構設立許可證書可按（卷一第73頁）。又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約定，原告之工作內容為機構看護工，在機構從事收容之身心障礙者或病患日長照顧等相關事務工作（卷一第76頁）。且由被告機構就照服員、護理師之工作時段分為二班制日、夜班各12小時，三班制各8小時，可知被告機構需提供前揭住民24小時之服務。被告機構雖有表訂休息時間，然被告自承因工作性質之故，同樓層之所有照服員無法於表訂休息時間同時休息，惟辯稱休息時間2小時係彈性安排，由同樓層之照服員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休息中之照服員無須待命或工作等語。然所謂「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之執行方式為何，被告機構並無任何規範可資依循，以確保照服員能享有完全自由支配利用之休息時間，而不必處於隨時注意並準備提供勞務的狀態。而就實際狀況，依原告所陳，單位並沒有給予輪休時間，其只能在工作場所一邊用餐一邊注意住民是否需要服務，如果住民有需要，須馬上停止休息去處理。外籍照服員陳氏幸亦稱，休息時間如有住民須協助須隨時待命，沒有其他人手協助，阿公阿媽按鈴即須處理。護理師許富智則稱休息時，如人力不足也須去協助。護理師蘇慧婷則證述護理師沒有表訂休息時間，自己找時間休息，休息時遇到住民需要協助，會去看要協助什麼事情，用餐途中如果有住民要協助，要先去協助住民，照服員如果在休息用餐時間遇到住民需要協助，會找還沒有休息的人員幫忙處理，有些人會停止用餐去協助住民，有些人不會，夜班照服員遇到緊急狀況，休息時也會去幫忙。可知原告及陳氏幸等二班制之外籍照服員間並無被告所稱「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之情形，照服員或護理師於用餐休息時間如遇住民有照護需求仍應及時提供服務，此時雖可先由尚未用餐休息之人員提供服務，然如人力不足時，其他尚在用餐休息之人員亦需停止用餐休息隨時提供勞務，即使於服務完畢後之所謂補休時間亦可能隨時因住民有協助需求而需即時提供服務。是被告就所謂「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於制度上並未安排輪休之次序及足夠之人力，可於休息時間替代休息人員待命，原告仍須視情況隨時協助看顧住民，足認原告在此期間內仍不得依其意志自由運用支配其時間，而係處於隨時準備提供勞務之狀態，自屬待命時間，應計入工作時間。　　
(三)又本院如認定原告無休息時間，原告之加班日期及時數依原告民事準備狀之加班時數表所載（卷三第119至146頁），而不論原告有無實施4週變形工時，原告每日正常工時均為8小時，差別在於正常工時於7天內應有一例一休，4週變形工時則每2週應有2日例假，每4週應有8日休息日及例假，但年度應休之例假、休息日及國定假日之日數均無不同，為方便計算，兩造同意按月計算原告有無足夠之例假、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如無足夠之休假，則先充國定假日、例假，再充休息日（卷四第47頁）。本件原告每一工作日之工作時間為12小時，並無休息時間，業如前述，則自107年1月1日起至111年11月28日止，原告於平日、國定假日、例假及休息日延長工時之加班費應如附表一所示，合計109萬4,734元。被告主張其薪資結構中，「平日加班」、「免稅加班」為平日加班2小時加班費，「國定假日」、「假日」為國定假日加班費，「特別津貼1」為休息日加班費，「特別津貼2」為平日第3、4小時加班費， 「特別津貼3」為例假日加班費，並依此計算原告於107年1月至111年11月所受領之加班費合計722,119元（卷三第353至383頁），原告就上開薪資結構及被告依上開薪資結構計算已給付之加班費金額均無爭執（卷四第46頁），則原告之加班費109萬4,734元扣除被告已給付之722,119元後，原告得請求之加班費為372,615元。
(四)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23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38條第1、4、5、6項、同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1、2目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任職期間之特別休假日總日數為63日，原告每日工作12小時，特休未休工資應為72,576元，扣除被告已給付26,950元，被告尚應給付原告45,626元。被告則辯稱已給付原告如被證18所示之特休未休工資合計50,449元等語。查原告正常工作時間為8小時，另4小時為延長工時，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原告之特休未休工資應以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計算，原告主張應以
　　其每日工作12小時計算特休未休工資，應非有理。經本院計算原告任職期間之特休未休日數及工資應如附表二所示合計
　　49,863元，而被告已給付原告如被證18所示之特休未休工資合計50,449元（卷二第43頁），原告亦不爭執有受領50,449元之事實，惟主張不清楚其名目為何（卷三第276頁）。經核被證18所載原告任職期間之特休未休金額，與附表二所計算之金額大致相符，僅原告109年12月24日至110年12月23日之特休未休工資，被告係以111年度之基本工資計算及小數點以下是否4捨5入而有些微差異，原告復未能說明其於每年度係基於何名目受領該筆款項，則被告辯稱其已給付原告任職期間之特休未休工資50,449元，應堪採信。是本件被告並無短少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差額45,626元，即非有理。
(五)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五、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次按勞工依勞基法第14條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發給勞工資遣費，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17條定有明文。又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查被告未依法給付原告延長工時工資，業如前述，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尚無不合。原告
　　任職起日為105年12月24日，至勞動契約終止日即111年11月29日止，年資為5年又336日，原告離職前6個月即111年5月29日至同年11月28日之工資如附表三所示，平均工資為49,577元，原告所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47,078元【49,577元×1/2×(5＋336/360)＝147,078元】。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372,615元、資遣費147,078元，合計519,69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3日（卷一第4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第1項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鍾淑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蔡蓓雅　 
  
附表一：107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例假日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1

		4

		4

		8

		1

		0

		0

		22



		2

		5

		4

		4

		8

		4

		1

		0

		15



		3

		0

		5

		4

		9

		0

		0

		0

		22



		4

		2

		4

		5

		7

		2

		2

		0

		19



		5

		1

		4

		4

		8

		0

		1

		0

		22



		6

		1

		5

		4

		8

		1

		1

		0

		20



		7

		0

		4

		5

		7

		0

		2

		0

		22



		8

		0

		4

		4

		7

		0

		1

		0

		23



		9

		1

		5

		5

		8

		1

		2

		0

		19



		10

		1

		4

		4

		8

		1

		0

		0

		22



		11

		0

		4

		4

		7

		0

		1

		0

		22



		12

		0

		5

		5

		6

		0

		4

		0

		21



		總計

		　

		　

		　

		　

		10

		15

		0

		249



		備註:
107年度基本工資為22,000元，每小時工資為92元【22,000/240=9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2,880元【10×(92×8×1+92×2×4/3+92×2×5/3)=12,880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32,190元【15×(92×2×4/3+92×6×5/3+92×4×8/3)=32,190元】
平日加班費為137,448元【249×(92×2×4/3+92×2×5/3)=137,448元】
107年度加班費總計為182,518元。

		


		


		


		


		


		


		


		








 
108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例假日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1

		4

		4

		8

		1

		0

		0

		22



		2

		5

		4

		4

		7

		3

		3

		0

		15



		3

		0

		5

		5

		7

		0

		3

		0

		21



		4

		2

		4

		4

		6

		2

		2

		0

		20



		5

		1

		4

		4

		8

		1

		0

		0

		22



		6

		1

		5

		5

		9

		1

		1

		0

		19



		7

		0

		4

		4

		8

		0

		0

		0

		23



		8

		0

		5

		4

		8

		0

		1

		0

		22



		9

		1

		4

		5

		7

		1

		2

		0

		20



		10

		1

		4

		4

		8

		0

		1

		0

		22



		11

		0

		5

		4

		9

		0

		0

		0

		21



		12

		0

		4

		5

		9

		0

		0

		0

		22



		總計

		　

		　

		　

		　

		9

		13

		0

		249



		備註:
108年度基本工資為23,100元，每小時工資為96元【23,100/240=96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2,096元【9×(96×8×1+96×2×4/3+96×2×5/3)=12,096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29,120元【13×(96×2×4/3+96×6×5/3+96×4×8/3)=29,120元】
平日加班費為143,424元【249×(96×2×4/3+96×2×5/3)=143,424元】
108年度加班費總計為184,640元。

		


		


		


		


		


		


		


		








 
109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例假日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5

		4

		4

		9

		3

		1

		0

		18



		2

		1

		5

		4

		7

		1

		2

		0

		19



		3

		0

		4

		5

		7

		0

		2

		0

		22



		4

		2

		4

		4

		7

		2

		1

		0

		20



		5

		1

		5

		5

		7

		1

		3

		0

		20



		6

		1

		4

		4

		6

		1

		2

		0

		21



		7

		0

		4

		4

		7

		0

		1

		0

		23



		8

		0

		5

		5

		6

		0

		4

		0

		21



		9

		0

		4

		4

		6

		0

		2

		0

		22



		10

		2

		5

		4

		7

		1

		3

		0

		20



		11

		0

		4

		5

		7

		0

		2

		0

		21



		12

		0

		4

		4

		10

		0

		0

		0

		21



		總計

		　

		　

		　

		　

		9

		23

		0

		248



		備註:
109年度基本工資為23,800元，每小時工資為99元【23,800/240=99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2,474元【9×(99×8×1+99×2×4/3+99×2×5/3)=12,474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53,130元【23×(99×2×4/3+99×6×5/3+99×4×8/3)=53,130元】
平日加班費為147,312元【248×(99×2×4/3+99×2×5/3)=147,312元】
109年度加班費總計為212,916元。

		


		


		


		


		


		


		


		










110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例假日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1

		5

		5

		7

		1

		3

		0

		20



		2

		5

		4

		4

		7

		3

		3

		0

		15



		3

		0

		4

		4

		7

		0

		1

		0

		23



		4

		2

		4

		4

		5

		2

		3

		0

		20



		5

		1

		5

		5

		5

		1

		5

		0

		20



		6

		1

		4

		4

		7

		1

		1

		0

		21



		7

		0

		5

		4

		6

		0

		3

		0

		22



		8

		0

		4

		5

		6

		0

		3

		0

		22



		9

		1

		4

		4

		4

		1

		4

		0

		21



		10

		1

		5

		5

		4

		0

		5

		2

		20



		11

		0

		4

		4

		6

		0

		2

		0

		22



		12

		0

		4

		4

		6

		0

		2

		0

		23



		總計

		　

		　

		　

		　

		9

		35

		2

		249



		備註:
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每小時工資為100元【24,000/240=100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2,600元【9×(100×8×1+100×2×4/3+100×2×5/3)=12,600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81,690元【35×(100×2×4/3+100×6×5/3+100×4×8/3)=81,690元】
例假日加班費為2,800元【2×(100×8×1+100×2×4/3+100×2×5/3)=2,800元】
平日加班費為149,400元【249×(100×2×4/3+100×2×5/3)=149,400元】
110年度加班費總計為246,490元。

		


		


		


		


		


		


		


		








  
 111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例假日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2

		5

		5

		5

		2

		5

		0

		19



		2

		4

		4

		4

		4

		4

		4

		0

		16



		3

		0

		4

		4

		5

		0

		3

		0

		23



		4

		2

		5

		4

		5

		2

		4

		0

		19



		5

		1

		4

		5

		5

		1

		4

		0

		21



		6

		1

		4

		4

		4

		1

		4

		0

		21



		7

		0

		5

		5

		5

		0

		5

		0

		21



		8

		0

		4

		4

		4

		0

		4

		0

		23



		9

		1

		4

		4

		5

		0

		4

		0

		21



		10

		1

		5

		5

		5

		1

		5

		0

		20



		11

		0

		4

		4

		5

		0

		3

		0

		21



		總計

		　

		　

		　

		　

		11

		45

		0

		225



		備註:
111年度基本工資為25,250元，每小時工資為105元【25,250/240=105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6,170元【11×(105×8×1+105×2×4/3+105×2×5/3)=16,170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110,250元【45×(105×2×4/3+105×6×5/3+105×4×8/3)=110,250元】
平日加班費為141,750元【225×(105×2×4/3+105×2×5/3)=141,750元】
111年度加班費總計為268,170元。

		


		


		


		


		


		


		


		








 
附表二：
		特別休假期間

		日數

		每月工資/每日工資

		金額(日數×每日工資)



		106.6.24-106.12.23

		3

		21,009元/700元

		2,100元



		106.12.24-107.12.23

		7

		22,000元/733元

		5,131元



		107.12.24-108.12.23

		10

		23,100元/770元

		7,700元



		108.12.24-109.12.23

		14

		23,800元/793元

		11,102元



		109.12.24-110.12.23

		14

		24,000元/800元

		11,200元



		110.12.24-111.12.23

		15

		25,250元/842元

		12,630元



		合計

		


		


		49,863元









附表三
		日期

		基本
薪資

		平日
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費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費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費

		總額



		111年5月29日
至
111年5月31日

		25,250

		21

		13,230

		1

		1,470

		4

		9,800

		4,815
【(25,250+13,230+1,470+9,800)×3/31=4,815】



		111年6月

		25,250

		21

		13,230

		1

		1,470

		4

		9,800

		49,750



		111年7月

		25,250

		21

		13,230

		0

		0

		5

		12,250

		50,730



		111年8月

		25,250

		23

		14,490

		0

		0

		4

		9,800

		49,540



		111年9月

		25,250

		21

		13,230

		0

		0

		4

		9,800

		48,280



		111年10月

		25,250

		20

		12,600

		1

		1,470

		5

		12,250

		51,570



		111年11月1日
至
111年11月28日

		25,250

		21

		13,230

		0

		0

		3

		7,350

		42,775
【(25,250+13,230+7,350)×28/30=42,775】



		總計

		　

		　

		　

		　

		　

		　

		　

		297,460



		備註:
111年度基本工資為25,250元，每小時工資為105元。【25,250/240=105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一天為1,470元【105×8×1+105×2×4/3+105×2×5/3=1,470元】
休息日加班費一天為2,450元【105×2×4/3+105×6×5/3+105×4×8/3=2,450元】
平日加班費一天為630元【105×2×4/3+105×2×5/3=630元】 
平均工資為49,577元【297,460÷6＝49,577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58號

原      告  黎氏海  

訴訟代理人  林泓帆律師

被      告  佳醫長照社團法人附設高雄市私立佳醫綜合長照機

            構      

法定代理人  蘇秀鑾  

訴訟代理人  胡仁達律師

複代理人    林澤均律師        

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19,693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十二，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19,69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05年12月24日起至111年11月29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看護。勞動部對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4條之一之養護機構，於移工到職日後，雇主須與移工另行簽定約定書，約定雇主如指派本約定書以外之工作(含侵入性醫療行為)，本約定書自始無效。而依醫療費第64條規定，僅能由護士為病人抽痰，然被告自原告到職起，即要求原告為病人從事抽痰之侵入性醫療行為，故兩造間應排除約定書之拘束，而回復適用勞基法，不再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爰請求被告給付下列款項：

　⑴加班費新臺幣(下同)863,951元：原告日班工作時間為早上8時至晚上8時，夜班工作時間為晚上8時至隔日上午8時，午餐及晚餐時間皆於病房內用餐休息，若有住民發生緊急狀況，原告須即時處理，故用餐休息之2小時仍需待命，應列入工時，然被告僅給付原告2小時之加班費，則自107年1月起至111年11月止，按各年度之基本工資計算，被告應給付如114年4月2日準備㈢狀所示之平日加班費611,364元、週六(休息日)加班費303,896元、週日(例假)加班費258,029元、國定假日加班費68,816元，扣除被告已支付之加班費334,805元後，合計907,300元，原告僅請求863,951元。

　⑵特別休假未休工資45,626元：原告任職期間之特別休假日總日數為63日，以108年度基本工資每小時96元計算，原告每日工作12小時，特休未休工資應為72,576元(96元×12時×63日＝72,576元)，扣除被告已給付26,950元，被告尚應給付原告45,626元。

　⑶資遣費327,078元：被告未依法給付加班費，原告於111年11月29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依同法第17條規定，被告應發給資遣費。原告於111年6月至11月之月平均工資為54,513元，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327,078元(54,513元×6＝327,078元)。　　　

(二)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23萬6,6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於105年12月24日到職，於111年11月29日失去聯絡，曠職至今。被告原為一所私人設立之高雄家醫護理之家(下稱佳醫護家)，於106年7月6日與原告簽訂勞動契約，嗣經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於110年11月29日核准設立佳醫長照社團法人附設之長照機構，與原告另行簽訂勞動契約。被告於110年12月至111年4月期間採取一般正常工時，嗣經111年4月21日勞資會議依勞基法第30條之1規定決議後，自111年5月1日採取四週彈性工時，亦即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分配後為每工作日10小時。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前以被告令原告超時工作及未給付足額加班費等事由為裁罰處分，被告提起訴願後，經高雄市政府以原行政處分未基於四週變形工時制度計算原告之工作時數為由，作成撤銷原行政處分之訴願決定，已肯認被告得適用四週變形工時制度。另被告僅要求原告針對住民口腔中之口水進行抽吸行為，縱有痰水一併抽出亦與真正之「抽痰」不同，且參以衛生福利部函文，非醫事人員執行口腔分泌物清潔，並未涉及醫療專業，僅係個案身體照顧服務，得由非醫事人員進行，原告指稱於受僱時曾為病人進行侵入性醫療行為云云，當有誤會。茲就原告之請求分述如下：

　⑴加班費：原告工作時間，日班是從上午8時至下午8時，夜班為下午8時至隔日上午8時，依被告所頒「各班工作內容及流程」，均有給予原告各2小時之休息時間，然因原告工作性質之故，無法同樓層之所有照服員同時休息，故休息時間2小時係彈性安排，同樓層之照服員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即可，倘住民於表定休息時間有需求，即有未休息之照服員提供協助，休息中之照服員無須待命或工作。被告機構內擺放有沙發及桌椅之空間，可供照服員休息，另於機構9樓有休息室（內有沙發、音響設備及淋浴間）供外籍照服員使用，足證被告確有提供工作場所以外之適當場所供原告休息，夜班照服員會於住民房間內之輪椅上或躺在沙發上睡覺，被告實未限制外籍照服員之休息場所。至於被告於107年1月至111年11月間，各年度已給付之加班費各為105,541元、121,297元、141,579元、161,753元、191,949元，合計722,119元。

　⑵特休未休工資：原告於任職期間皆未申請特休假，故被告就原告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已依原告當時之工資核給原告，

　　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為無理由。

　⑶資遣費：原告以被告未按勞基法規定給付工作報酬為其請求資遣費之依據，惟被告就原告在職期間之加班費與特休未休工資皆已給付，原告請求資遣費，並無理由。

(二)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其自105年12月24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照服員，其不論從事日班或夜班工作，工作時間皆為12小時，其中2小時之用餐休息時間仍須待命處理住民之事務，應計入工作時間計算加班費，然被告未給付該2小時之加班費，亦未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等語。被告則以依其所頒「各班工作內容及流程」，日、夜班均有給予原告各2小時之休息時間（下稱表訂休息時間），然因工作性質之故，同樓層之所有照服員無法同時休息，故休息時間2小時係彈性安排，同樓層之照服員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即可，休息中之照服員無須待命或工作，而特休未休工資亦已於每年度給付完畢等語置辯。是本件爭點為表訂或輪流休息時間是否為待命時間，而應計入工作時間？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之加班費，有無理由？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是否有理？原告以被告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終止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是否有據？　　

(二)按勞動契約乃勞工提供勞務以換取雇主提供報酬，工作時間不僅包括勞工實際提供勞務之時間，亦包括勞工係處於雇主得隨時指揮監督命令其提供勞務狀態之時間，是休息時間乃指勞工得自由活動，不受雇主指揮監督支配之時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95號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所謂工作時間，一般係指勞工於雇主指揮監督下受拘束、提供勞務予雇主之時間，惟除勞工實際工作之時間外，勞工猶置於雇主指揮監督下，雖未實際服勞務，然勞工仍處於隨時準備提供勞務的狀態之「待命時間」，因無法完全自由支配利用時間，亦應列屬工作時間。又考量休息時間應屬勞工得充分完全自由利用之時間，其應具備「免除勞工任何型態的勞動」及「免除勞工準備提出勞務義務之狀態」等特徵，如休息時間欠缺可預測性，致勞工未能知悉休息時間之起迄時段，無從獲悉何時可開始中斷預備提供勞務之情態，或勞工之職務具有無法中斷之特性，雇主亦未設置可予替換、支援之職務代理人，可認勞工於前開情事下，並無拒絕提供勞務之自由或可能性，仍處於隨時預備提出勞務之狀態，此等時段即非勞工得完全自由利用之休息時間。又「待命時間」是因勞工未被雇主免除準備提出勞務義務之狀態，故認定仍屬置於雇主指揮監督之下之「工作時間」，至勞工於實際待命時間中，處於間歇性或長期未實際提出勞務之狀態，並不影響勞工於該等時間內，遇有約定情形，即需隨時提出勞務之義務，自不因勞工於待命時間未實際提出勞務，即更易「待命時間」為「休息時間」。經查：

　⑴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曾對被告實施勞動檢查，依原告於檢查時陳稱：工作時間有2個時段，分別為白班(08:00至20:00)及晚班(20:00至08:00)，每班休息2個小時，白班休息時間表訂為11:30至12:30及17:00至18:00，晚班休息時間表訂為00:00至01:00及03:00至04:00。但實際上並不能離開工作場所，均須於現場待命；雖然每個區域會有3人一同出勤 (最多4人），但休息時間單位並沒有給予輪休時間，且用餐時間也只能在工作場所一邊用餐一邊注意住民是否有需服務的部分，工作時間均不可離開單位場所或外出用餐等；我們休息時間如果沒事可以在走樓靠近門口的位置休息，這位置是單位安排的，雖然我可能在那時間使用手機或短暫休息，但實際上我是必須隨時待命並注意住民是否有問題需要協助，如果住民有需要我得馬上停止休息去處理等語（卷二第172頁）。外籍照服員陳氏幸陳稱：工作時間為早班08:00-20:00，晚班的工作時間為20:00-08:00，休息時間不可離開工作場所及外出，如有住民須協助均須隨時待命，休息時間如遇有住民須協助僅能自己處理，因為都是責任制，沒有其他人手協助，休息時都坐在7樓，阿公阿媽按鈴即須處理等語（卷二第176頁）。本國籍照服員許美玲陳稱：工作時間為08:00至17:00，休息時間為12:00-13:00，休息時間可外出，只是我習慣在裡面休息用餐，沒有休息室，但有空間可自由休息，休息時間因尚有一班08:30-17:30的同仁在，所以如果休息時住民有問題，另外一班同仁可協助，所以休息時是可以完全休息，不須待命等語（卷二第177頁）。護理師許富智陳稱：工作時間為08:00至16:00，中間有用餐半小時，休息時間如有長輩需幫忙仍須協助，休息時間不可外出，因為我負責3樓的樓層有2個，所以休息時如有須協助會是另一個護理師先處理，如人力不足我也須去協助，另外照服員人數較多，所以原則上我們作自己的工作，不會去協助照服員等語（卷二第179頁）。另證人蘇慧婷於本院證稱：伊在被告機構擔任護理師，機構是三班制，每個班別8小時，伊固定上大夜班，凌晨12點到早上8點，有時候也會上白班；護理師沒有表定的休息時間，自己找時間休息，休息時間不一定，要看當天的狀況，有時候可以休息到半小時左右；休息時遇到住民需要協助，伊等會過去看要協助什麼事情，伊等能做就會幫忙做；休息時間是沒有外出，機構沒有跟伊說不能外出，機構中午12點到1點有提供膳食，伊都會在機構用餐，伊先去餐廳包便當再拿到護理站，等空閒時再用餐，用餐途中，如果有住民要協助，伊等要先去協助住民；兩班制照服員有表定的休息時間，現階段白班休息時間是11點30分到12點30分，還有一個時段，夜班的休息時間不固定，但是他們是彈性休息，有時候事情先做完就休息，有時候是輪流休息，照服員如果在休息時間遇到住民需要協助，會找還沒有休息的人員去幫忙處理，照服員在用餐時，遇到住民需要協助時，有些人會停止用餐去協助住民，有些人不會；伊沒有看過照服員上班時間外出；夜班照服員，遇到緊急狀況，休息時也會去幫忙，有時候睡著的人叫不醒，都是沒有睡著的人去幫忙，事情結束後，他們會補休息等語（卷三第278至281頁）。

　⑵查被告之服務項目為社區式（日間照顧）、機構住宿式（全日型服務），服務對象包括日間照顧（失能、失智混合服務）、全日型服務（一般失能、管路、造廔口、植物人、長期臥床），有被告機構設立許可證書可按（卷一第73頁）。又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約定，原告之工作內容為機構看護工，在機構從事收容之身心障礙者或病患日長照顧等相關事務工作（卷一第76頁）。且由被告機構就照服員、護理師之工作時段分為二班制日、夜班各12小時，三班制各8小時，可知被告機構需提供前揭住民24小時之服務。被告機構雖有表訂休息時間，然被告自承因工作性質之故，同樓層之所有照服員無法於表訂休息時間同時休息，惟辯稱休息時間2小時係彈性安排，由同樓層之照服員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休息中之照服員無須待命或工作等語。然所謂「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之執行方式為何，被告機構並無任何規範可資依循，以確保照服員能享有完全自由支配利用之休息時間，而不必處於隨時注意並準備提供勞務的狀態。而就實際狀況，依原告所陳，單位並沒有給予輪休時間，其只能在工作場所一邊用餐一邊注意住民是否需要服務，如果住民有需要，須馬上停止休息去處理。外籍照服員陳氏幸亦稱，休息時間如有住民須協助須隨時待命，沒有其他人手協助，阿公阿媽按鈴即須處理。護理師許富智則稱休息時，如人力不足也須去協助。護理師蘇慧婷則證述護理師沒有表訂休息時間，自己找時間休息，休息時遇到住民需要協助，會去看要協助什麼事情，用餐途中如果有住民要協助，要先去協助住民，照服員如果在休息用餐時間遇到住民需要協助，會找還沒有休息的人員幫忙處理，有些人會停止用餐去協助住民，有些人不會，夜班照服員遇到緊急狀況，休息時也會去幫忙。可知原告及陳氏幸等二班制之外籍照服員間並無被告所稱「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之情形，照服員或護理師於用餐休息時間如遇住民有照護需求仍應及時提供服務，此時雖可先由尚未用餐休息之人員提供服務，然如人力不足時，其他尚在用餐休息之人員亦需停止用餐休息隨時提供勞務，即使於服務完畢後之所謂補休時間亦可能隨時因住民有協助需求而需即時提供服務。是被告就所謂「內部自行輪流安排休息時段」，於制度上並未安排輪休之次序及足夠之人力，可於休息時間替代休息人員待命，原告仍須視情況隨時協助看顧住民，足認原告在此期間內仍不得依其意志自由運用支配其時間，而係處於隨時準備提供勞務之狀態，自屬待命時間，應計入工作時間。　　

(三)又本院如認定原告無休息時間，原告之加班日期及時數依原告民事準備狀之加班時數表所載（卷三第119至146頁），而不論原告有無實施4週變形工時，原告每日正常工時均為8小時，差別在於正常工時於7天內應有一例一休，4週變形工時則每2週應有2日例假，每4週應有8日休息日及例假，但年度應休之例假、休息日及國定假日之日數均無不同，為方便計算，兩造同意按月計算原告有無足夠之例假、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如無足夠之休假，則先充國定假日、例假，再充休息日（卷四第47頁）。本件原告每一工作日之工作時間為12小時，並無休息時間，業如前述，則自107年1月1日起至111年11月28日止，原告於平日、國定假日、例假及休息日延長工時之加班費應如附表一所示，合計109萬4,734元。被告主張其薪資結構中，「平日加班」、「免稅加班」為平日加班2小時加班費，「國定假日」、「假日」為國定假日加班費，「特別津貼1」為休息日加班費，「特別津貼2」為平日第3、4小時加班費， 「特別津貼3」為例假日加班費，並依此計算原告於107年1月至111年11月所受領之加班費合計722,119元（卷三第353至383頁），原告就上開薪資結構及被告依上開薪資結構計算已給付之加班費金額均無爭執（卷四第46頁），則原告之加班費109萬4,734元扣除被告已給付之722,119元後，原告得請求之加班費為372,615元。

(四)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23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本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38條第1、4、5、6項、同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1、2目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任職期間之特別休假日總日數為63日，原告每日工作12小時，特休未休工資應為72,576元，扣除被告已給付26,950元，被告尚應給付原告45,626元。被告則辯稱已給付原告如被證18所示之特休未休工資合計50,449元等語。查原告正常工作時間為8小時，另4小時為延長工時，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原告之特休未休工資應以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計算，原告主張應以

　　其每日工作12小時計算特休未休工資，應非有理。經本院計算原告任職期間之特休未休日數及工資應如附表二所示合計

　　49,863元，而被告已給付原告如被證18所示之特休未休工資合計50,449元（卷二第43頁），原告亦不爭執有受領50,449元之事實，惟主張不清楚其名目為何（卷三第276頁）。經核被證18所載原告任職期間之特休未休金額，與附表二所計算之金額大致相符，僅原告109年12月24日至110年12月23日之特休未休工資，被告係以111年度之基本工資計算及小數點以下是否4捨5入而有些微差異，原告復未能說明其於每年度係基於何名目受領該筆款項，則被告辯稱其已給付原告任職期間之特休未休工資50,449元，應堪採信。是本件被告並無短少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差額45,626元，即非有理。

(五)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五、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次按勞工依勞基法第14條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發給勞工資遣費，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17條定有明文。又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查被告未依法給付原告延長工時工資，業如前述，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尚無不合。原告

　　任職起日為105年12月24日，至勞動契約終止日即111年11月29日止，年資為5年又336日，原告離職前6個月即111年5月29日至同年11月28日之工資如附表三所示，平均工資為49,577元，原告所得請求之資遣費為147,078元【49,577元×1/2×(5＋336/360)＝147,078元】。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372,615元、資遣費147,078元，合計519,69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3日（卷一第4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第1項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鍾淑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蔡蓓雅　 

  

附表一：107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例假日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1 4 4 8 1 0 0 22 2 5 4 4 8 4 1 0 15 3 0 5 4 9 0 0 0 22 4 2 4 5 7 2 2 0 19 5 1 4 4 8 0 1 0 22 6 1 5 4 8 1 1 0 20 7 0 4 5 7 0 2 0 22 8 0 4 4 7 0 1 0 23 9 1 5 5 8 1 2 0 19 10 1 4 4 8 1 0 0 22 11 0 4 4 7 0 1 0 22 12 0 5 5 6 0 4 0 21 總計 　 　 　 　 10 15 0 249 備註: 107年度基本工資為22,000元，每小時工資為92元【22,000/240=9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2,880元【10×(92×8×1+92×2×4/3+92×2×5/3)=12,880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32,190元【15×(92×2×4/3+92×6×5/3+92×4×8/3)=32,190元】 平日加班費為137,448元【249×(92×2×4/3+92×2×5/3)=137,448元】 107年度加班費總計為182,518元。         

 

108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例假日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1 4 4 8 1 0 0 22 2 5 4 4 7 3 3 0 15 3 0 5 5 7 0 3 0 21 4 2 4 4 6 2 2 0 20 5 1 4 4 8 1 0 0 22 6 1 5 5 9 1 1 0 19 7 0 4 4 8 0 0 0 23 8 0 5 4 8 0 1 0 22 9 1 4 5 7 1 2 0 20 10 1 4 4 8 0 1 0 22 11 0 5 4 9 0 0 0 21 12 0 4 5 9 0 0 0 22 總計 　 　 　 　 9 13 0 249 備註: 108年度基本工資為23,100元，每小時工資為96元【23,100/240=96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2,096元【9×(96×8×1+96×2×4/3+96×2×5/3)=12,096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29,120元【13×(96×2×4/3+96×6×5/3+96×4×8/3)=29,120元】 平日加班費為143,424元【249×(96×2×4/3+96×2×5/3)=143,424元】 108年度加班費總計為184,640元。         

 

109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例假日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5 4 4 9 3 1 0 18 2 1 5 4 7 1 2 0 19 3 0 4 5 7 0 2 0 22 4 2 4 4 7 2 1 0 20 5 1 5 5 7 1 3 0 20 6 1 4 4 6 1 2 0 21 7 0 4 4 7 0 1 0 23 8 0 5 5 6 0 4 0 21 9 0 4 4 6 0 2 0 22 10 2 5 4 7 1 3 0 20 11 0 4 5 7 0 2 0 21 12 0 4 4 10 0 0 0 21 總計 　 　 　 　 9 23 0 248 備註: 109年度基本工資為23,800元，每小時工資為99元【23,800/240=99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2,474元【9×(99×8×1+99×2×4/3+99×2×5/3)=12,474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53,130元【23×(99×2×4/3+99×6×5/3+99×4×8/3)=53,130元】 平日加班費為147,312元【248×(99×2×4/3+99×2×5/3)=147,312元】 109年度加班費總計為212,916元。         



110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例假日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1 5 5 7 1 3 0 20 2 5 4 4 7 3 3 0 15 3 0 4 4 7 0 1 0 23 4 2 4 4 5 2 3 0 20 5 1 5 5 5 1 5 0 20 6 1 4 4 7 1 1 0 21 7 0 5 4 6 0 3 0 22 8 0 4 5 6 0 3 0 22 9 1 4 4 4 1 4 0 21 10 1 5 5 4 0 5 2 20 11 0 4 4 6 0 2 0 22 12 0 4 4 6 0 2 0 23 總計 　 　 　 　 9 35 2 249 備註: 110年度基本工資為24,000元，每小時工資為100元【24,000/240=100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2,600元【9×(100×8×1+100×2×4/3+100×2×5/3)=12,600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81,690元【35×(100×2×4/3+100×6×5/3+100×4×8/3)=81,690元】 例假日加班費為2,800元【2×(100×8×1+100×2×4/3+100×2×5/3)=2,800元】 平日加班費為149,400元【249×(100×2×4/3+100×2×5/3)=149,400元】 110年度加班費總計為246,490元。         

  

 111年度加班費

月份 國定假日 (日數) 休息日 (日數) 例假日 (日數) 原告當月實休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例假日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 (日數) 1 2 5 5 5 2 5 0 19 2 4 4 4 4 4 4 0 16 3 0 4 4 5 0 3 0 23 4 2 5 4 5 2 4 0 19 5 1 4 5 5 1 4 0 21 6 1 4 4 4 1 4 0 21 7 0 5 5 5 0 5 0 21 8 0 4 4 4 0 4 0 23 9 1 4 4 5 0 4 0 21 10 1 5 5 5 1 5 0 20 11 0 4 4 5 0 3 0 21 總計 　 　 　 　 11 45 0 225 備註: 111年度基本工資為25,250元，每小時工資為105元【25,250/240=105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為16,170元【11×(105×8×1+105×2×4/3+105×2×5/3)=16,170元】 休息日加班費為110,250元【45×(105×2×4/3+105×6×5/3+105×4×8/3)=110,250元】 平日加班費為141,750元【225×(105×2×4/3+105×2×5/3)=141,750元】 111年度加班費總計為268,170元。         

 

附表二：

特別休假期間 日數 每月工資/每日工資 金額(日數×每日工資) 106.6.24-106.12.23 3 21,009元/700元 2,100元 106.12.24-107.12.23 7 22,000元/733元 5,131元 107.12.24-108.12.23 10 23,100元/770元 7,700元 108.12.24-109.12.23 14 23,800元/793元 11,102元 109.12.24-110.12.23 14 24,000元/800元 11,200元 110.12.24-111.12.23 15 25,250元/842元 12,630元 合計   49,863元 



附表三

日期 基本 薪資 平日 加班 (日數) 平日 加班費 國定假日加班　　(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費 休息日加班 (日數) 休息日加班費 總額 111年5月29日 至 111年5月31日 25,250 21 13,230 1 1,470 4 9,800 4,815 【(25,250+13,230+1,470+9,800)×3/31=4,815】 111年6月 25,250 21 13,230 1 1,470 4 9,800 49,750 111年7月 25,250 21 13,230 0 0 5 12,250 50,730 111年8月 25,250 23 14,490 0 0 4 9,800 49,540 111年9月 25,250 21 13,230 0 0 4 9,800 48,280 111年10月 25,250 20 12,600 1 1,470 5 12,250 51,570 111年11月1日 至 111年11月28日 25,250 21 13,230 0 0 3 7,350 42,775 【(25,250+13,230+7,350)×28/30=42,775】 總計 　 　 　 　 　 　 　 297,460 備註: 111年度基本工資為25,250元，每小時工資為105元。【25,250/240=105元】 國定假日加班費一天為1,470元【105×8×1+105×2×4/3+105×2×5/3=1,470元】 休息日加班費一天為2,450元【105×2×4/3+105×6×5/3+105×4×8/3=2,450元】 平日加班費一天為630元【105×2×4/3+105×2×5/3=630元】  平均工資為49,577元【297,460÷6＝49,577元】         





